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鼎翔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  律師

被      告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江培根             

訴訟代理人  洪晁瑋             

            邱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

111年10月17日府行訴字第111033537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事實概要：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

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縣○鎮○○段496、497、498、49

9、500、501、502、503、503-1地號等9筆土地(下合稱系爭

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

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

材混合物)，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

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案經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

彰化地檢署）偵辦，經調查後以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

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

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構，其所再利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1



之木質類事業廢棄，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

業廢棄物，惟其前負責人林奕騰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宣稱

可以合法再利用方式處理廢木材，違法對外收取不特定人委

託清理系爭廢木材混合物，於110年9月24日以110年度偵字

第9843號、第9844號、第9845號、第9853號、第9854號、第

9855號、第9858號、第9870號、第10300號起訴書（下稱彰

化地檢署起訴書）提起公訴。

(二)程序歷程：被告依據上揭起訴書以110年11月24日彰環廢字

第0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被告審酌事實證

據及原告陳述意見後，認原告雖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對廢木材再利用）之事業，惟未領有

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將不符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

用途之系爭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屬於受

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依法負有清除責任，以111年6月8日

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

法（下稱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命原告於111年6

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送被告核備，並於清

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說明事實如下：

 1、被告認為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林奕騰對外收受廢木材混合物，

並棄置於系爭土地，故原告負有清理義務，惟依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

8號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蔡錦泓證述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下稱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林

奕騰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內容（甲證2），足證原告公司

非實際行為人，被告以原告為提送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

之處分對象，於法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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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原告董事張議聰已就林奕騰身為原告前董事長受託處理原告

事務，本應維護原告之利益，竟基於背信之犯意，未經原告

同意或授權，私自與「興鑫環保有限公司」（下稱興鑫公

司，負責人蔡錦泓，嗣後更名為蔡盛宏）合作，以原告名義

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並賺取每車趟次之清除處

理費用後，棄置於系爭土地乙事，提出刑事背信告訴，經臺

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認被告林奕騰違犯

背信案件予以起訴處分（甲證1），由該起訴書內容可知，

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在彰化縣溪州鄉大同段797地號土地之行

為，乃林奕騰個人行為，與原告公司無關，原告因林奕騰之

假借行為而為受害人。

 (2)林奕騰於另案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案件（下

稱彰化地院刑案一審）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起

訴書犯罪事實三：一、二、四、五皆為林奕騰單方指述，並

無其他積極證據，且未提及原告公司與上述事件有關，並明

確表示：「林奕騰棄置的體積與重量應以實際上的體積與重

量為準。」、「林奕騰已經開始清運廢棄物，龍井部分快要

清運完畢，僅剩下約200公公噸，是否以清運的實際數量來

認定本件的犯罪事實棄置的數量。」（甲證2第6至7頁、第1

2至13頁），是系爭廢棄物係林奕騰個人行為，應以林奕騰

為命提交清理計畫之對象，始符正確。

 (3)行政罰係為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實際行為人」，否則

違反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條處罰法定原則。又興鑫公司係獨

立法人，與原告非屬同一，被告查處系爭廢棄物究係如何處

理及貯存、堆棄置，皆由林奕騰、興鑫公司蔡錦泓私自協議

規劃，與原告無關。被告迄今未舉出原告有參與上揭違法行

為，顯有未盡調查及舉證義務，單憑第三人陳述即認原告為

行為人，過於草率。被告應以林奕騰、興鑫公司為行為人加

以裁處，方屬適法。

 (4)徵諸被告111年9月19日函（甲證3）說明四表示「本案林奕

騰、蔡盛宏、劉子浚、陳宏志等人雖已提出廢木材處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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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惟自本局111年2月22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

核准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迄今，林奕騰等人僅清除68公噸廢木

材」等云（甲證3)，足認被告就與本件相同由林奕騰個人為

棄置之廢棄物於審核通過林奕騰等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

時，亦認定系爭廢棄物為林奕騰等人個人行為所致，而與原

告無關，否則何以同意林奕騰以個人名義提出之廢棄物處置

計畫。

 (5)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之實際內容究竟為何?成分為何?數

量以何標準估算得出?均未見有相關事證及具體說明。縱認

原告應提出處理計畫書，被告仍須舉證清理之標的、內容、

數量之義務。

 (6)由嘉義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書

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蔡盛宏與林奕騰在嘉義案件之犯罪時

間、手法，與本件彰化案如出一轍，可為本案參考。

 2、系爭土地上堆置物，並非廢棄物：

 (1)依行政院環保署（下稱前環保署）103年8月4日環署廢字第0

000000000號函以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致污染環境」一

節，就學理上之環境污染，泛指人類行為對於環境介質（例

如：空氣、水、飲用水、土壤及地下水等）之不利改變。彰

化地院刑案對原告公司起訴法條為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

罪，該罪之構成要件須具備「隨意棄置」「致污染環境」

者，惟系爭土地上堆置物均未見經採樣送驗結果確認土壤內

含有重金屬或其他有害於土壤之物質，即無污染環境之情

形。

 (2)原告公司是合法再利用機構，進貨來源也都是R類。退步

言，縱認原告公司需就林奕騰個人行為承擔責任，但系爭土

地上之物均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而非廢棄物，當不構成棄

置廢棄物行為，亦無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之理。

 (3)原告爭執系爭土地上之物為R類，非D類，及現場實際堆置數

量，此均會影響清運費用之估定。原告係取得R類之合法再

利用機構，依前環保署102年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號函（本院卷二第427頁），清除R類廢棄物時，尚不需取得

清除許可證。又R類包含廢木材、廢紙、廢塑膠，原告就R類

再利用處理均符合再利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

書）。原告原係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證之清理機構，既經臺

中市政府核准取得再利用檢核許可證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院卷

二第422頁）。又依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證人王則

鈞等之證述，足認系爭土地物質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

 3、依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判決書附表二編號25「黃協有：到鹿港

大約50幾車次（以認定楊政儒、司機謝榮宗之10趟次計

算）；黃協有每趟次向端木、正大磊公司收取13,000元至1

5,000元處理費」、附表一編號5：「鴻森棄置場，已由林奕

騰已清除575.91公公噸（8、9月合計公噸數），付出費用共

2,087,730元」，依上，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

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

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

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原

告目前無參與調解之意願。

 4、依臺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足認林奕騰私下與鑫

興環保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合作，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向不特

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依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

號，足認林奕騰未取得原告公司同意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合

作，本案與鴻森公司所簽契約所蓋原告公司章與該案相同，

適足證明林奕騰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所為。

 5、調查證據：聲請向彰化地院函調閱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

向嘉義地檢署調閱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臺中地檢署函調1

11年度易字第1490號等關於林奕騰違反廢清法全部卷宗，以

查明系爭土地棄置物是否為林奕騰個人行為?原告是否為實

際行為人?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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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辯意旨略以：

 1、被告於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本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

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現場發現堆置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

代碼D-0799），根據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端木公司即原

告以100元/公噸購買。原告設址於○○市○○區○○路0○0

號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

檢核），但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原告所核准之再

利用項目為廢木材（R-0701)，再利用用途為燃料原料，產

品品質規範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原告將不符合其產品品

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廢木材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

膠、隔熱棉等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洪森所承租位於彰化縣系

爭土地上，涉及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3款，並移請警方協助

偵辦。

 2、依廢清法第36條、第39條規定，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0條規定，原告領有廢清書

登載公告行業別為再利用機構，故原告應依前述規定從事廢

棄物貯存及再利用之行為。再依廢清法第2條之1第3款規定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為廢棄物，依同法第31條、第41條規定，原告收受不符合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所載標準之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

塑膠、隔熱棉之廢木材混合物（D-0799)，載運至系爭土地

棄置，明顯與原告之廢清書所載「R-0701廢木材再利用作為

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品質規範或說明：單一廢

木材（無其他材質）、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使用

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不同，核其性質屬廢棄物，另原

告並未依廢清法第41條規定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自不得收受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法第41條、第

46條，已由彰化地檢署偵查起訴，並經彰化地院110年度原

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被告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

境二次污染，爰依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12條規定，以原處分限期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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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被告核備後盡速辦理清理事宜。原告

不依規定再利用行為，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即為廢棄物，原

告及洪森均應負清理責任，原告為該條文所稱「事業、受託

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之適用對象，洪森屬「容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使用人」，均負清理責任。

 3、原告主張該批廢棄物棄置行為係屬前負責人林奕騰之個人行

為，且原告已變更負責人，相關清理義務與原告無關乙節：

 (1)按法人及自然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兩者均得獨立享有

權利或負擔義務。惟法人本質上並無手足可親自為法律行為

或事實行為，而需藉由其代表人、管理人為之，此時，基於

法人實在說，該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應視為法人

本身之行為，而由法人承受。而公司既為法人，在法律上被

認為係獨立之個體，且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

係公司之代表人，而依同法條第6項準用同法第57條、第58

條規定之結果，董事長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

權，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

人。準此，董事長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於執行職務範圍所為

營業事務之行為，即為公司之行為，該權利義務即歸屬該公

司（法人）而非負責人本人（自然人），故公司應負自己之

責任。

 (2)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約4,900立方米，重量約1,960

公噸，經訴外人洪森表示係向原告購買，有被告110年3月13

日及110年8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乙證3)。次查彰化地

檢署有關本件違反廢清法事件及臺中地檢署有關林奕騰背信

案件（背信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

刑事判決公訴不受理）之起訴書均載明，本件係由原董事長

林奕騰「以端木公司名義」對外收受廢木材並為棄置之行

為，其既為原告時任董事長，其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

有辦理之權，而原告屬經核准再利用廢木材之事業，林奕騰

以公司名義收受廢木材而載運之行為，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

觀察，於形式上仍係公司業務範圍內之行為，其代表人之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為即等同於原告之行為，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效力即

歸屬於原告。又彰化地檢署起訴書，證據清單內容指出原告

股東會討論大綱提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情事及開立給同案被

告賴世富之統一發票，且指出原告因上述行為而獲有犯罪所

得，顯見原告有涉案，依法負有清除責任。起訴書亦指出原

告係向不特定人收受廢棄物非法堆置於原告公司人員承租坐

落於臺中市龍井區竹坑小段556地號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工廠

內，再載運至本案系爭土地棄置。

 (3)原處分依廢清法第71條命清理義務人即原告限期清除處理，

核其義務內容係以除去因違法所生危害狀態為目的，不具裁

罰性，故非屬行政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63判決

參照）。

 4、原告所領廢清書（乙證5、乙證9)說明如下：

 (1)依廢清法第31條規定及及環境部公告之「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規定(乙證8)，原告係屬指

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再利用機構），應提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乙證9為原告109年9月廢清書、乙證5為111年5

月廢清書。

 (2)乙證9廢清書三之二再利用檢核欄所載「經濟部，交通部，

內政部（營造業），共通性」，係依廢清法第39條規定，事

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以廢木材（R-0701）為例，目前主管機關已

訂定之管理方式有：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編號二（乙證10)、交通部公告之交通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一中編號一（乙證11）、內政部公告之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項目（乙證1

2）；廢清書三之一所載主要原物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

量，主要原料R-0201廢塑膠及R-0601廢紙係環境部公告之共

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及編號四之項

目（乙證13）。

 5、本案棄置廢棄物數量及金額計算說明如下：(乙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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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現場廢棄物有兩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

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

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

量約1,960公噸。

 (2)經被告洽詢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該公會於

111年5月10日出具估價單，廢木材混合物(D-0799)之清除處

理費每公噸1萬5,000元，加計5%稅額共1萬5,750元。

 6、目前清理進度：林奕騰及蔡盛宏於112年4月18日提送廢棄物

處置計畫書，經被告112年4月27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

函核准（本院卷一第349-380頁），其二人於112年8月8日開

始清運，共18車次，累計清運量為256.22公噸之廢木材（本

院卷一第407-449頁），復於112年11月23日陳報已清除575.

91公噸（含前次256.22公噸）、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

合物0.27公噸（本院卷二第29-75頁）。被告於112年11月30

日函請二人儘速完成清理作業，並告知相關行為人廢木材清

運再利用合約書已屆期，請另案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予被

告，經同意後依規辦理清理作業（乙證16、乙證20）。目前

現場廢棄物扣除已清理數量，尚餘約1,400餘公噸。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廢棄清理法

(一)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

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

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

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

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2項）前項

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

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

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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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

（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

之廢棄物。……」

(二)第2條之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

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

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

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

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31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

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

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

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

項）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

3項）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

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環保署據此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指定公告事業應依

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進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之行為。」及公告訂定「應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一、指定

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

告事業)：(十九)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

農工商廠（場）。……」

(四)第36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

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2項)前項事業廢棄

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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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

條之限制。（第2項）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

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

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

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

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

號二、廢木材」（本院卷二第137頁以下即乙證10）、「交

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一「編號一、廢木

材」（本院卷二第227頁以下即乙證11）、「營建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廢木材（板、屑）」

（本院卷二第233頁以下即乙證12），並規定再利用應符合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及再利用

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業務。……」

(七)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

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

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

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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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條：「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6條

第2項規定訂定之。」

(二)第2條第2款、第3款及第4款：「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

理：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

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

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

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

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

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四、清理：

指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廢棄物代碼：D-0799廢棄物名

稱：廢木材混合物。備註：非屬公告回收或再利用廢木材或

其混合物。」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

「廢棄物代碼：R-0701廢棄物名稱：廢木材。備註：公告可

直接再利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木質電桿、木質

橫擔或枕木）。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

適用之(經濟部、通傳會)。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

（交通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營建署）。」

四、原告援引之前環保署102年0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

號函釋業經前環保署109年9月25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

函廢止。　　

五、綜上規定，再利用機構係廢清法第31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

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進行廢棄物貯存

清除再利用等程序。經核准以R-0701廢木材為廢棄物來源所

為再利用程序，如合法收受R-0701廢木材，惟未依核准之廢

清書內容為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36條、第39條之

規定，如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收受非屬R-07

01廢木材，即違反廢清法第41條之規定，違反上揭規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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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或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即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情事。

伍、本院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業經兩造各自

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

(一)原處分（本院卷一第85-88頁）、訴願決定書。

(二)被告110年3月13日及同年8月3日稽查工作紀錄（本院卷一第

121-128、323-333頁）、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本院卷一第19

7-291頁）、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7號刑案判決（下稱

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二第333-412頁，卷三第9-63頁）。

(三)本院業依職權調閱上開彰化地檢署偵查卷及彰化地院刑案一

審卷之電子檔案。

二、系爭土地上棄置之廢棄物，屬廢棄物代碼D-0799之廢木材混

合物，非屬R-0701之廢木材：

    本件係被告於110年3月13日、8月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

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

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

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

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代碼D-0599)、塑膠、鐵材、拆除

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

熱棉，現場實際丈量場內堆置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總計約為49

00立方米，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

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欲將該批廢木材混合物製程為廢木材成

堆(碳化後)+尿素物→篩選雜物→成品(培養土），後續成品

將自行使用等語，被告以依據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木材

規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機栽培介質原料(限不含經

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且洪森未依肥料管

理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

記證，且現場無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之措施，亦無酸酵之

相關設備，現場尚混合上述其他事業廢棄物等情，涉違反廢

清法第46條第1項規定，乃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等情，有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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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110-113頁、本

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足證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係

D-0799廢木材混合物，非屬公告可再利用之R-0701廢木材，

又上開現場未備有任何與堆肥相關之程序、措施、設備，系

爭廢木材混合物顯屬未經再利用而遭棄置、喪失經濟利用價

值，依前揭說明，自屬事業廢棄物。

三、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內容範圍：

    原告址設○○市○○區○○路0○0號（下稱原告烏日廠），

係經臺中市政府核准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依其109年（西元2

020年）9月29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場內設

有震動篩、攪拌機、輸送帶、破碎機、磁選機等機器設備，

收受廢棄物產源為R-0701廢木材，允收標準為單一材質木

材，廢棄物產源適用上揭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業

建）、共通性等再利用管理辦法，「再利用」主要產品為粉

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種類：14007木屑、使用用途限

制作為燃料使用。因此，原告「再利用」之廢木材來源需屬

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規格限

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

而不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此有原告事業廢棄物清理

計畫書可稽(本院卷二第99-139頁)。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廢木

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

物、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

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等，業如上述，已非屬單一材質

木材，復於收受後僅為破碎程序，未經篩選、分類，而逕自

棄置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肆、五、自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範圍。

四、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違法行為事實，即該

當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不依規定清除廢棄物」要件，

應負清除之「行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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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清法71條第1項負清除處理責任之要件：廢清法第1條規

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

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

又依上開肆、一、(七)廢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可知，依該

條項規定責令其清除、處理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之

對象，除污染行為人外，尚及於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

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適用

時，應以污染行為人為優先追索的對象，但污染行為人無法

確定或不能追索時，即應由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

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負擔清

除、處理之責任。 

(二)事實認定:

　　許寶仁為址設○○市○○區溪岸路4之1號之原告端木環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奕騰為登記負責人，劉子浚

為董事，其等黃協有，及洪森、楊政儒、林軒禾、謝榮宗等

均明知原告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

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且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

向主管機關取得許可文件受託處理廢棄物，依法不得實質受

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均知悉原告之再利用登記之

項目為對廢木材（許可類別為公告/附表再利用，再利用廢

棄物「R701廢木材」、再利用用途「燃料原料或燃料」、再

利用主要產品使用用途：作為燃料使用）為再利用，不論依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管理辦

法規定，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物，來源需屬經公告

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且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

直徑3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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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如將再利用產品清除至農地加

以棄置，並對外虛稱作為堆肥使用，斷不可能合於再利用產

品之用途規範。詎其等為圖以「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做為包

裝，不法牟取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竟基於「非法受託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林奕騰出面與另有提供土地堆

置廢棄物犯意洪森，謀議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洪森

即於109年12月7日在彰化縣二林鎮建興街41號1樓申設「鴻

森園藝有限公司」（下稱鴻森公司），意在對外宣稱係成立

園藝公司，須使用堆肥云云，作為掩護，以俾其向原告收取

原告端廢棄物。棄置場所部分，則推由洪森向不知情之土地

所有權人吳萬寶等人承租系爭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原告端廢

棄物之場所（下稱鴻森棄置場），林奕騰、許寶仁並指示林

軒禾駕駛其名下之車牌號碼KLJ-9087號自用曳引車附掛HE-7

65號半拖車載運混有廢塑膠、棧板、木板等廢棄物之原告端

廢棄物，至鴻森棄置場棄置。林奕騰、許寶仁、黃協有與洪

森、楊政儒、謝榮宗共同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之

犯意聯絡，由黃協有與林奕騰、許寶仁接洽棄置原告端廢棄

物之事宜後，黃協有即聯繫楊政儒指示謝榮宗，自龍井破碎

場及原告公司內將原告端廢棄物載運至鴻森棄置場等情。上

開事實：

 1、業據張議聰（刑案一審卷七第274-275頁）、許寶仁（刑案

偵9855卷二第71-73、89-97頁）蔡盛宏即蔡錦泓（刑案卷八

第53-63頁、第73頁）、黃協有（刑案卷八第399-411頁）、

潘旗月（刑案卷八第494-512頁）於刑案陳述及為證，並有

彰化地院勘驗扣案許寶仁手機內（「LINE群組名稱：端木Ne

w Team⑸」及暱稱Summer（即許寶仁）於端木New Team⑸群

組為多次貼出對帳單及內容、畫面、擷圖，並經林奕騰辨識

在110偵9855卷二第99至139頁的端木NEW TEAM群組內容由手

機直接翻拍的圖片確為許寶仁與所有人之對話內容（刑案偵

9855卷二第99-139頁）（刑案院卷七第298-310頁）足佐，

並有上開刑案一審判決足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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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林奕騰於刑案偵查略稱：「……我們公司生產的木屑可以做

燃料使用，但不可以做改良土使用。我有把公司的木屑送到

鴻森園藝……公噸賣100元。（運費多少？）答：看距離遠

近，4000至8000都有，每車約10公噸，1公噸運費400到800

元都有，看遠近。（那你們端木公司為何要賠本幫客戶做生

意？）答：因為我們後端全部都是用貼錢的，我們貼錢給客

戶請客戶幫我們處理。（所以鴻森園藝等客戶向你們購買產

品的契約及交易都是假的，實際上是你們貼錢給他們請他們

們處理？）答：我不知道算不算。我是端木公司負責人，許

寶仁是前負責人。（提示6月17日端木群組LINE訊息，你是

否在在端木群組傳訊息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

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土尾拿新的磅單自己做

紀錄就好，不要給運輸或是任何人。那個都是犯罪證

據』？）答：是我傳的。（傳訊息的目的要給誰看？）答：

黃仕翰還有群組内所有的人。（群組除了黃仕翰外還有

誰?）答：還有許寶仁、李長育、潘旗月、我、朱志斌。

（為何要在群組内傳上開訊息？）答：我在訊息内講的土尾

是講鴻森園藝這類拿去做培養土使用的。……（許寶仁、潘

旗月、黃士翰等人是否也知道你是做違法的？）答：他們都

知道。（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參與部分？）答：我需要

匯錢給拖車，拖車需要現金，許寶仁會交代潘旗月或是黃士

翰會匯款給我或是拿錢給我，就是給我拖車費用。……（龍

井棄置場現場機具是誰的？）答：蔡錦泓的，1台柽手、1台

粉碎機、1台曳引車頭……（端木的破碎機也會一起運

作？）答：對。（去鴻森園藝的貨車也會去烏日的端木公司

裡面載？）答：對，也會去龍井載。……（發給違法出貨司

機的薪水也是經過許寶仁同意？）答：許寶仁知道。（知道

什麼？）答：知道錢是要將混合廢木料載去土尾的。……

（你是給洪森結多少車）答：去鴻森的車次，我只有叫林軒

禾去載，就只有林軒禾跟我請款的車次。（洪森有無另外派

車去你那裡載？）有，他有派車到烏日和龍井的端木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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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電卷DOC_022、第5-65頁），

復有上揭群組訊息截圖可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9

9-111、113-139頁），足見原告公司許寶仁、林奕騰及相關

人員潘旗月、黃士翰等均知悉、參與上開以原告公司名義對

外收取廢棄物，並載運至原告烏日廠或蔡錦泓龍井廠破碎

後，再委託司機載至系爭土地棄置等事實。許寶仁於刑案偵

訊略稱：「公司負責人是林奕騰，其他股東有劉子浚、……

（你是否是主要有決策的股東？你是否是主要決策者？）大

家都是決策者…（林奕騰在端木LINE群組上說『以後土尾開

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還說

這些都是犯罪證據，是什麼意思？）答：這些有沒有發票我

不知道，但我知道申報一定沒有。……（李長育在端木的LI

NE群組寫到『我是說髒的去土尾，乾淨的去是浪費，迪隆沒

差』是什麼意思？）答：迪隆混到髒的也沒關係，至於他說

的髒去土尾這句話我不知道，這要問林奕騰或是李長育。

（什麼叫混到髒的？）答：譬如木頭裡面有油漆，或是整個

是拆裝潢的，就是比較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

號卷二第69-99頁），足見原告公司內部相關人員均知悉原

告公司收受含有油漆、拆裝潢之廢木材混合物，未經合法再

利用，而須另外支付補貼費用清除處理，竟將之非法受託清

除、處理於棄置系爭土地。潘旗月(即原告公司會計)刑案偵

查略稱：「（端木公司的實際經營人是誰？）答 ：林奕騰

跟許寳仁，是合作關係，帳面上的經營人是林奕騰，我主要

聽命於許寶仁。（端木公司管錢管帳的是誰？）答：在烏日

端木公司現場收錢及付款的都是黃仕翰，如果端木公司的客

戶需要我們匯款或匯款給我們，或我們公司開支票都由我處

理。如果是現金的部分都是現場工作人員黃仕翰負責……雖

然我們出貨給興鑫，但實際上我們是出貨給興鑫處理，所以

是我們付錢給他們。……（所以你們開的一噸1元的發票是

假的，因為事實上並沒有這筆費用？）答：對，事實上是我

們付錢給他們處理，我們一噸要付500元讓他們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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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端木公司出木屑到外面是否都要付錢給別人處理？）

答：是。（無其他客戶向你們購買木屑或其他處理過的產

品？）答：都沒有，全部都是我們要付錢。」（110年度偵

字第9855號卷二第209-223頁），益徵原告公司由林奕騰、

許寳仁共同決策，內部人員均知悉原告對外以再利用機構名

義收費取得系爭廢棄物，未合法再利用，而須另支付處理費

清除處理，棄置系爭土地。黃仕翰於刑案偵訊略稱：「(在

端木負責什麼業務?)收取現金及登記日記帳。……林奕騰跟

許寶仁會去確認這個月所有的運費的情況……（所有運廢木

材來的客戶，廢木材是否有經過分類後再運出去？）答：只

有樹枝有分開。密集板大部分都是有大豐環保公司載來的。

（是誰跟你們的再利用產品接洽？）答：林奕騰，其他股東

也可能各自接洽。我就是負責在場内……每趟車約給司機

二、三萬應該有。每趟車可以載12、13公噸。……（有沒有

說要你做堆肥？）答：有，這是林奕騰口頭跟我說，業主那

我不知道他們要拿去幹嘛，我跟環保局申報時只寫對象名字

及他們給我的地址。因為選項上沒有堆肥，所以我沒辦法勾

堆肥，上面只有木屑及其他木製品。（你覺得你們用途和廢

清書有符合嗎？）答：沒有。（端木公司這裡有沒有辦法看

到要補貼給司機或是交通公司費用的相關單據？）答：沒有

辦法。（在現場的木棧板和廢電視櫃、家俱也都是進入廠内

破碎再交給司機運出嗎？）答：對。都是同一個流程並沒有

差別。」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83-291頁），

亦堪認原告公司收受廢木材混合物，明知該廢棄物無法作堆

肥使用，仍為與核准之再利用廢清書不符之非法受託清除、

處理廢棄物行為。

 3、綜上，足證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

並非「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

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依法不得實質受託處理廢棄物，卻

由上開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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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洪森、黃協有等人非法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進而將

系爭廢棄物棄置於系爭土地。

(三)原告公司應負行為責任：

 1、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受託清

除處理廢棄物者或土地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又

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廢棄物清理法

第71條第1項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準此，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

義務。

 2、本件行為態樣既係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

司內部員工等協力，將不符合進鍋爐焚燒之廢木材混合物，

以堆肥為幌子，大量收受、載運、棄置廢木材混合物賺取不

法利益，以其規模及時間來看，明顯係原告公司主要經營業

務，顯非原告公司名義、實質負責人林奕騰、許寶仁之個人

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告公司自應就此負責，即難認僅屬名

義負責人林奕騰個人所為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確有上開

「非法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自負有清除處理該

廢棄物之義務。至被告核准林奕騰、蔡盛宏二人所提廢棄物

處置計畫書，此因林奕騰、蔡盛宏亦同屬違反廢清法之污染

行為人，自亦得命其負清除之責，惟此無礙系爭廢棄物實際

上係由原告公司以再利用機構名義對外收受清除處理之事

實，而應就此負終端清理之責任。　　

四、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應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並無違誤：

(一)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倘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

廢棄物之行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限期清除處

理。由於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將來究採何種清除處理方

法、其所採清除處理方法是否可行、其完成清除處理之合理

期限若干，涉及事業履行該清除處理義務之客觀能力及主觀

意願，均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

之決定前，須先審酌之事項。是以，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

關先行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提報處置計畫書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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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以便依處置計畫書評估其履行清除處理義務之可行

性，實係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前階段行政行為，核

與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之規範意旨相符。從而，

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得以該規定為法律依據，作成命

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限期提出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

(二)原告上揭行為「非法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核已違反廢清

法第46條第4項規定，自應就系爭廢棄物負有清除之責任。

至系爭土地遭棄置之廢木材混合物有二個區塊，長寬高分別

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

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

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此有稽查照片可稽

（本院卷一第335頁），即已足以「明確、特定」，又原處

分內容第七點所估算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清除處理費用

每公噸15,000元，亦有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

所出具111年5月10日之估價單核算（本院卷一第337頁），

參諸原告對被告關於下述已為部分清除數量之認定亦無爭

執，堪認上開認定方式有據且得明確、特定，且此部分核其

性質上僅屬原處分「觀念通知」部分，是被告依據廢清法第

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

書送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

並無違誤。

(三)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原則上應以原處分

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依兩造所陳，本件縱林奕騰

及蔡盛宏已將系爭廢棄物「部分清除」，惟被告於111年6月

8日原處分作成時，原告既尚未為上開部分清除，依照前揭

說明，自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並以上

開認定數量為準，認原處分係屬合法。至上開現狀已部分清

除之情形，僅會影響日後是否代為清除、處理之範圍，並向

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認定，而與本件認定

無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21



(四)原告另主張依刑案一審判決，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

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

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

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等

語。惟查，黃協有為另案刑事被告，所稱涉載運次數涉及其

犯行輕重（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一，電卷DOC_004，第26

1頁），是黃協有所稱載運之車次是否確如黃協有所述，已

非無疑。又林軒禾於刑案偵查時稱：「（你是否有前往鴻森

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共幾次？）答：有，約40次左右。

（你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是受何人所託？）答：是

受端木環保科技的負責人林奕騰所託。端木環保烏日場載運

重量約11-12公噸重，從興鑫環保有限公司載重某約15-16公

噸重，因為2場的挖土機大小不同，壓實的力道不同…我大

概1個月會跟林奕騰結算一兩次運費，到我離職前，幫林奕

騰跑大概40趟」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卷七，電卷DOC_0

10第47-57頁），即載運原告廢棄物至系爭土地上者除黃協

有外尚有林軒禾，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採。再刑案被告洪森

刑事偵查中略稱：「……我目前在○○縣○○鎮○○段496

至503及503-1地號鴻森園藝堆置場，囤放的木屑就是向他購

買而有資金往來。鴻森公司的原料上游就是端木公司，我與

端木公司、正大磊公司有簽署木屑買賣合約，但目前只有跟

端木公司有實際交易，（你現場廢木材混合物都是從端木來

的？）答：對，是烏日還是龍井來的我不清楚。（鴻森棄置

場只有端木的廢木材混合物會進去？）答：對」等語（110

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五，電卷DOC_008，第403-505頁），亦

即，系爭土地廢棄物確均係由原告所清除、處理而棄置，是

縱本件相關刑案僅查獲司機黃協有、林軒禾而未能查獲其他

載運司機，致有原告上揭所指不吻合情形，仍無足為有利原

告之認定。

五、原告所指另案部分:原告所指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

256號起訴書及被告111年9月19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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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甲證1、甲證3），均係原告公司另案於○○縣○○鄉○

○段土地所為棄置行為，核與本件無關，又嘉義地檢署112

年度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處分書（甲證4）及聲請

函調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案卷等，亦

屬原告另案棄置行為，亦與本件無關，自均無再予調閱相關

該案卷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陸、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柒、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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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林　昱　妏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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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鼎翔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  律師
被      告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江培根              
訴訟代理人  洪晁瑋              
            邱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府行訴字第111033537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事實概要：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縣○鎮○○段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3-1地號等9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案經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偵辦，經調查後以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構，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惟其前負責人林奕騰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宣稱可以合法再利用方式處理廢木材，違法對外收取不特定人委託清理系爭廢木材混合物，於110年9月24日以110年度偵字第9843號、第9844號、第9845號、第9853號、第9854號、第9855號、第9858號、第9870號、第10300號起訴書（下稱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提起公訴。
(二)程序歷程：被告依據上揭起訴書以110年11月24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原告陳述意見後，認原告雖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對廢木材再利用）之事業，惟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將不符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系爭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屬於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依法負有清除責任，以111年6月8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送被告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說明事實如下：
 1、被告認為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林奕騰對外收受廢木材混合物，並棄置於系爭土地，故原告負有清理義務，惟依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蔡錦泓證述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林奕騰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內容（甲證2），足證原告公司非實際行為人，被告以原告為提送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之處分對象，於法有違：
 (1)原告董事張議聰已就林奕騰身為原告前董事長受託處理原告事務，本應維護原告之利益，竟基於背信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私自與「興鑫環保有限公司」（下稱興鑫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嗣後更名為蔡盛宏）合作，以原告名義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並賺取每車趟次之清除處理費用後，棄置於系爭土地乙事，提出刑事背信告訴，經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認被告林奕騰違犯背信案件予以起訴處分（甲證1），由該起訴書內容可知，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在彰化縣溪州鄉大同段797地號土地之行為，乃林奕騰個人行為，與原告公司無關，原告因林奕騰之假借行為而為受害人。
 (2)林奕騰於另案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案件（下稱彰化地院刑案一審）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一、二、四、五皆為林奕騰單方指述，並無其他積極證據，且未提及原告公司與上述事件有關，並明確表示：「林奕騰棄置的體積與重量應以實際上的體積與重量為準。」、「林奕騰已經開始清運廢棄物，龍井部分快要清運完畢，僅剩下約200公公噸，是否以清運的實際數量來認定本件的犯罪事實棄置的數量。」（甲證2第6至7頁、第12至13頁），是系爭廢棄物係林奕騰個人行為，應以林奕騰為命提交清理計畫之對象，始符正確。
 (3)行政罰係為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實際行為人」，否則違反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條處罰法定原則。又興鑫公司係獨立法人，與原告非屬同一，被告查處系爭廢棄物究係如何處理及貯存、堆棄置，皆由林奕騰、興鑫公司蔡錦泓私自協議規劃，與原告無關。被告迄今未舉出原告有參與上揭違法行為，顯有未盡調查及舉證義務，單憑第三人陳述即認原告為行為人，過於草率。被告應以林奕騰、興鑫公司為行為人加以裁處，方屬適法。
 (4)徵諸被告111年9月19日函（甲證3）說明四表示「本案林奕騰、蔡盛宏、劉子浚、陳宏志等人雖已提出廢木材處置計畫書，惟自本局111年2月22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迄今，林奕騰等人僅清除68公噸廢木材」等云（甲證3)，足認被告就與本件相同由林奕騰個人為棄置之廢棄物於審核通過林奕騰等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時，亦認定系爭廢棄物為林奕騰等人個人行為所致，而與原告無關，否則何以同意林奕騰以個人名義提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5)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之實際內容究竟為何?成分為何?數量以何標準估算得出?均未見有相關事證及具體說明。縱認原告應提出處理計畫書，被告仍須舉證清理之標的、內容、數量之義務。
 (6)由嘉義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蔡盛宏與林奕騰在嘉義案件之犯罪時間、手法，與本件彰化案如出一轍，可為本案參考。
 2、系爭土地上堆置物，並非廢棄物：
 (1)依行政院環保署（下稱前環保署）103年8月4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以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致污染環境」一節，就學理上之環境污染，泛指人類行為對於環境介質（例如：空氣、水、飲用水、土壤及地下水等）之不利改變。彰化地院刑案對原告公司起訴法條為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罪，該罪之構成要件須具備「隨意棄置」「致污染環境」者，惟系爭土地上堆置物均未見經採樣送驗結果確認土壤內含有重金屬或其他有害於土壤之物質，即無污染環境之情形。
 (2)原告公司是合法再利用機構，進貨來源也都是R類。退步言，縱認原告公司需就林奕騰個人行為承擔責任，但系爭土地上之物均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而非廢棄物，當不構成棄置廢棄物行為，亦無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之理。
 (3)原告爭執系爭土地上之物為R類，非D類，及現場實際堆置數量，此均會影響清運費用之估定。原告係取得R類之合法再利用機構，依前環保署102年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二第427頁），清除R類廢棄物時，尚不需取得清除許可證。又R類包含廢木材、廢紙、廢塑膠，原告就R類再利用處理均符合再利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書）。原告原係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證之清理機構，既經臺中市政府核准取得再利用檢核許可證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院卷二第422頁）。又依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證人王則鈞等之證述，足認系爭土地物質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
 3、依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判決書附表二編號25「黃協有：到鹿港大約50幾車次（以認定楊政儒、司機謝榮宗之10趟次計算）；黃協有每趟次向端木、正大磊公司收取13,000元至15,000元處理費」、附表一編號5：「鴻森棄置場，已由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公噸（8、9月合計公噸數），付出費用共2,087,730元」，依上，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原告目前無參與調解之意願。
 4、依臺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足認林奕騰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合作，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依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足認林奕騰未取得原告公司同意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合作，本案與鴻森公司所簽契約所蓋原告公司章與該案相同，適足證明林奕騰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所為。
 5、調查證據：聲請向彰化地院函調閱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向嘉義地檢署調閱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臺中地檢署函調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等關於林奕騰違反廢清法全部卷宗，以查明系爭土地棄置物是否為林奕騰個人行為?原告是否為實際行為人?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1、被告於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本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現場發現堆置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根據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端木公司即原告以100元/公噸購買。原告設址於○○市○○區○○路0○0號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但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原告所核准之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R-0701)，再利用用途為燃料原料，產品品質規範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原告將不符合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廢木材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等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洪森所承租位於彰化縣系爭土地上，涉及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3款，並移請警方協助偵辦。
 2、依廢清法第36條、第39條規定，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0條規定，原告領有廢清書登載公告行業別為再利用機構，故原告應依前述規定從事廢棄物貯存及再利用之行為。再依廢清法第2條之1第3款規定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為廢棄物，依同法第31條、第41條規定，原告收受不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所載標準之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之廢木材混合物（D-0799)，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明顯與原告之廢清書所載「R-0701廢木材再利用作為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品質規範或說明：單一廢木材（無其他材質）、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不同，核其性質屬廢棄物，另原告並未依廢清法第41條規定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自不得收受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法第41條、第46條，已由彰化地檢署偵查起訴，並經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被告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境二次污染，爰依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以原處分限期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被告核備後盡速辦理清理事宜。原告不依規定再利用行為，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即為廢棄物，原告及洪森均應負清理責任，原告為該條文所稱「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之適用對象，洪森屬「容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使用人」，均負清理責任。
 3、原告主張該批廢棄物棄置行為係屬前負責人林奕騰之個人行為，且原告已變更負責人，相關清理義務與原告無關乙節：
 (1)按法人及自然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兩者均得獨立享有權利或負擔義務。惟法人本質上並無手足可親自為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而需藉由其代表人、管理人為之，此時，基於法人實在說，該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應視為法人本身之行為，而由法人承受。而公司既為法人，在法律上被認為係獨立之個體，且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係公司之代表人，而依同法條第6項準用同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結果，董事長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準此，董事長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於執行職務範圍所為營業事務之行為，即為公司之行為，該權利義務即歸屬該公司（法人）而非負責人本人（自然人），故公司應負自己之責任。
 (2)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約4,900立方米，重量約1,960公噸，經訴外人洪森表示係向原告購買，有被告110年3月13日及110年8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乙證3)。次查彰化地檢署有關本件違反廢清法事件及臺中地檢署有關林奕騰背信案件（背信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刑事判決公訴不受理）之起訴書均載明，本件係由原董事長林奕騰「以端木公司名義」對外收受廢木材並為棄置之行為，其既為原告時任董事長，其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而原告屬經核准再利用廢木材之事業，林奕騰以公司名義收受廢木材而載運之行為，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察，於形式上仍係公司業務範圍內之行為，其代表人之行為即等同於原告之行為，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效力即歸屬於原告。又彰化地檢署起訴書，證據清單內容指出原告股東會討論大綱提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情事及開立給同案被告賴世富之統一發票，且指出原告因上述行為而獲有犯罪所得，顯見原告有涉案，依法負有清除責任。起訴書亦指出原告係向不特定人收受廢棄物非法堆置於原告公司人員承租坐落於臺中市龍井區竹坑小段556地號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工廠內，再載運至本案系爭土地棄置。
 (3)原處分依廢清法第71條命清理義務人即原告限期清除處理，核其義務內容係以除去因違法所生危害狀態為目的，不具裁罰性，故非屬行政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63判決參照）。
 4、原告所領廢清書（乙證5、乙證9)說明如下：
 (1)依廢清法第31條規定及及環境部公告之「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規定(乙證8)，原告係屬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再利用機構），應提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乙證9為原告109年9月廢清書、乙證5為111年5月廢清書。
 (2)乙證9廢清書三之二再利用檢核欄所載「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造業），共通性」，係依廢清法第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以廢木材（R-0701）為例，目前主管機關已訂定之管理方式有：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編號二（乙證10)、交通部公告之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一中編號一（乙證11）、內政部公告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項目（乙證12）；廢清書三之一所載主要原物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主要原料R-0201廢塑膠及R-0601廢紙係環境部公告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及編號四之項目（乙證13）。
 5、本案棄置廢棄物數量及金額計算說明如下：(乙證6）
 (1)現場廢棄物有兩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
 (2)經被告洽詢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該公會於111年5月10日出具估價單，廢木材混合物(D-0799)之清除處理費每公噸1萬5,000元，加計5%稅額共1萬5,750元。
 6、目前清理進度：林奕騰及蔡盛宏於112年4月18日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被告112年4月27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本院卷一第349-380頁），其二人於112年8月8日開始清運，共18車次，累計清運量為256.22公噸之廢木材（本院卷一第407-449頁），復於112年11月23日陳報已清除575.91公噸（含前次256.22公噸）、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0.27公噸（本院卷二第29-75頁）。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函請二人儘速完成清理作業，並告知相關行為人廢木材清運再利用合約書已屆期，請另案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予被告，經同意後依規辦理清理作業（乙證16、乙證20）。目前現場廢棄物扣除已清理數量，尚餘約1,400餘公噸。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廢棄清理法
(一)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2項）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第2條之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31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環保署據此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指定公告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進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之行為。」及公告訂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一、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十九)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場）。……」
(四)第36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2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第2項）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廢木材」（本院卷二第137頁以下即乙證10）、「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一「編號一、廢木材」（本院卷二第227頁以下即乙證11）、「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廢木材（板、屑）」（本院卷二第233頁以下即乙證12），並規定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及再利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
(七)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一)第1條：「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二)第2條第2款、第3款及第4款：「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四、清理：指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廢棄物代碼：D-0799廢棄物名稱：廢木材混合物。備註：非屬公告回收或再利用廢木材或其混合物。」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廢棄物代碼：R-0701廢棄物名稱：廢木材。備註：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木質電桿、木質橫擔或枕木）。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經濟部、通傳會)。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交通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營建署）。」
四、原告援引之前環保署102年0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業經前環保署109年9月25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廢止。　　
五、綜上規定，再利用機構係廢清法第31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再利用等程序。經核准以R-0701廢木材為廢棄物來源所為再利用程序，如合法收受R-0701廢木材，惟未依核准之廢清書內容為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36條、第39條之規定，如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收受非屬R-0701廢木材，即違反廢清法第41條之規定，違反上揭規定之事業或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即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情事。
伍、本院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
(一)原處分（本院卷一第85-88頁）、訴願決定書。
(二)被告110年3月13日及同年8月3日稽查工作紀錄（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本院卷一第197-291頁）、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7號刑案判決（下稱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二第333-412頁，卷三第9-63頁）。
(三)本院業依職權調閱上開彰化地檢署偵查卷及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卷之電子檔案。
二、系爭土地上棄置之廢棄物，屬廢棄物代碼D-0799之廢木材混合物，非屬R-0701之廢木材：
    本件係被告於110年3月13日、8月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代碼D-0599)、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現場實際丈量場內堆置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總計約為4900立方米，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欲將該批廢木材混合物製程為廢木材成堆(碳化後)+尿素物→篩選雜物→成品(培養土），後續成品將自行使用等語，被告以依據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木材規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機栽培介質原料(限不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且洪森未依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記證，且現場無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之措施，亦無酸酵之相關設備，現場尚混合上述其他事業廢棄物等情，涉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1項規定，乃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等情，有歷次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110-113頁、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足證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係D-0799廢木材混合物，非屬公告可再利用之R-0701廢木材，又上開現場未備有任何與堆肥相關之程序、措施、設備，系爭廢木材混合物顯屬未經再利用而遭棄置、喪失經濟利用價值，依前揭說明，自屬事業廢棄物。
三、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範圍：
    原告址設○○市○○區○○路0○0號（下稱原告烏日廠），係經臺中市政府核准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依其109年（西元2020年）9月29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場內設有震動篩、攪拌機、輸送帶、破碎機、磁選機等機器設備，收受廢棄物產源為R-0701廢木材，允收標準為單一材質木材，廢棄物產源適用上揭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業建）、共通性等再利用管理辦法，「再利用」主要產品為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種類：14007木屑、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因此，原告「再利用」之廢木材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而不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此有原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可稽(本院卷二第99-139頁)。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等，業如上述，已非屬單一材質木材，復於收受後僅為破碎程序，未經篩選、分類，而逕自棄置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肆、五、自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範圍。
四、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違法行為事實，即該當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不依規定清除廢棄物」要件，應負清除之「行為責任」。
(一)廢清法71條第1項負清除處理責任之要件：廢清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又依上開肆、一、(七)廢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可知，依該條項規定責令其清除、處理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之對象，除污染行為人外，尚及於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適用時，應以污染行為人為優先追索的對象，但污染行為人無法確定或不能追索時，即應由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負擔清除、處理之責任。 
(二)事實認定:
　　許寶仁為址設○○市○○區溪岸路4之1號之原告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奕騰為登記負責人，劉子浚為董事，其等黃協有，及洪森、楊政儒、林軒禾、謝榮宗等均明知原告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且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取得許可文件受託處理廢棄物，依法不得實質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均知悉原告之再利用登記之項目為對廢木材（許可類別為公告/附表再利用，再利用廢棄物「R701廢木材」、再利用用途「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使用用途：作為燃料使用）為再利用，不論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物，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且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利用用途僅限作為燃料及燃料原料，而不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如將再利用產品清除至農地加以棄置，並對外虛稱作為堆肥使用，斷不可能合於再利用產品之用途規範。詎其等為圖以「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做為包裝，不法牟取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竟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林奕騰出面與另有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犯意洪森，謀議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洪森即於109年12月7日在彰化縣二林鎮建興街41號1樓申設「鴻森園藝有限公司」（下稱鴻森公司），意在對外宣稱係成立園藝公司，須使用堆肥云云，作為掩護，以俾其向原告收取原告端廢棄物。棄置場所部分，則推由洪森向不知情之土地所有權人吳萬寶等人承租系爭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場所（下稱鴻森棄置場），林奕騰、許寶仁並指示林軒禾駕駛其名下之車牌號碼KLJ-9087號自用曳引車附掛HE-765號半拖車載運混有廢塑膠、棧板、木板等廢棄物之原告端廢棄物，至鴻森棄置場棄置。林奕騰、許寶仁、黃協有與洪森、楊政儒、謝榮宗共同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黃協有與林奕騰、許寶仁接洽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黃協有即聯繫楊政儒指示謝榮宗，自龍井破碎場及原告公司內將原告端廢棄物載運至鴻森棄置場等情。上開事實：
 1、業據張議聰（刑案一審卷七第274-275頁）、許寶仁（刑案偵9855卷二第71-73、89-97頁）蔡盛宏即蔡錦泓（刑案卷八第53-63頁、第73頁）、黃協有（刑案卷八第399-411頁）、潘旗月（刑案卷八第494-512頁）於刑案陳述及為證，並有彰化地院勘驗扣案許寶仁手機內（「LINE群組名稱：端木New Team⑸」及暱稱Summer（即許寶仁）於端木New Team⑸群組為多次貼出對帳單及內容、畫面、擷圖，並經林奕騰辨識在110偵9855卷二第99至139頁的端木NEW TEAM群組內容由手機直接翻拍的圖片確為許寶仁與所有人之對話內容（刑案偵9855卷二第99-139頁）（刑案院卷七第298-310頁）足佐，並有上開刑案一審判決足稽。
 2、林奕騰於刑案偵查略稱：「……我們公司生產的木屑可以做燃料使用，但不可以做改良土使用。我有把公司的木屑送到鴻森園藝……公噸賣100元。（運費多少？）答：看距離遠近，4000至8000都有，每車約10公噸，1公噸運費400到800元都有，看遠近。（那你們端木公司為何要賠本幫客戶做生意？）答：因為我們後端全部都是用貼錢的，我們貼錢給客戶請客戶幫我們處理。（所以鴻森園藝等客戶向你們購買產品的契約及交易都是假的，實際上是你們貼錢給他們請他們們處理？）答：我不知道算不算。我是端木公司負責人，許寶仁是前負責人。（提示6月17日端木群組LINE訊息，你是否在在端木群組傳訊息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土尾拿新的磅單自己做紀錄就好，不要給運輸或是任何人。那個都是犯罪證據』？）答：是我傳的。（傳訊息的目的要給誰看？）答：黃仕翰還有群組内所有的人。（群組除了黃仕翰外還有誰?）答：還有許寶仁、李長育、潘旗月、我、朱志斌。（為何要在群組内傳上開訊息？）答：我在訊息内講的土尾是講鴻森園藝這類拿去做培養土使用的。……（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等人是否也知道你是做違法的？）答：他們都知道。（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參與部分？）答：我需要匯錢給拖車，拖車需要現金，許寶仁會交代潘旗月或是黃士翰會匯款給我或是拿錢給我，就是給我拖車費用。……（龍井棄置場現場機具是誰的？）答：蔡錦泓的，1台柽手、1台粉碎機、1台曳引車頭……（端木的破碎機也會一起運作？）答：對。（去鴻森園藝的貨車也會去烏日的端木公司裡面載？）答：對，也會去龍井載。……（發給違法出貨司機的薪水也是經過許寶仁同意？）答：許寶仁知道。（知道什麼？）答：知道錢是要將混合廢木料載去土尾的。……（你是給洪森結多少車）答：去鴻森的車次，我只有叫林軒禾去載，就只有林軒禾跟我請款的車次。（洪森有無另外派車去你那裡載？）有，他有派車到烏日和龍井的端木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電卷DOC_022、第5-65頁），復有上揭群組訊息截圖可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99-111、113-139頁），足見原告公司許寶仁、林奕騰及相關人員潘旗月、黃士翰等均知悉、參與上開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收取廢棄物，並載運至原告烏日廠或蔡錦泓龍井廠破碎後，再委託司機載至系爭土地棄置等事實。許寶仁於刑案偵訊略稱：「公司負責人是林奕騰，其他股東有劉子浚、……（你是否是主要有決策的股東？你是否是主要決策者？）大家都是決策者…（林奕騰在端木LINE群組上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還說這些都是犯罪證據，是什麼意思？）答：這些有沒有發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申報一定沒有。……（李長育在端木的LINE群組寫到『我是說髒的去土尾，乾淨的去是浪費，迪隆沒差』是什麼意思？）答：迪隆混到髒的也沒關係，至於他說的髒去土尾這句話我不知道，這要問林奕騰或是李長育。（什麼叫混到髒的？）答：譬如木頭裡面有油漆，或是整個是拆裝潢的，就是比較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69-99頁），足見原告公司內部相關人員均知悉原告公司收受含有油漆、拆裝潢之廢木材混合物，未經合法再利用，而須另外支付補貼費用清除處理，竟將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於棄置系爭土地。潘旗月(即原告公司會計)刑案偵查略稱：「（端木公司的實際經營人是誰？）答 ：林奕騰跟許寳仁，是合作關係，帳面上的經營人是林奕騰，我主要聽命於許寶仁。（端木公司管錢管帳的是誰？）答：在烏日端木公司現場收錢及付款的都是黃仕翰，如果端木公司的客戶需要我們匯款或匯款給我們，或我們公司開支票都由我處理。如果是現金的部分都是現場工作人員黃仕翰負責……雖然我們出貨給興鑫，但實際上我們是出貨給興鑫處理，所以是我們付錢給他們。……（所以你們開的一噸1元的發票是假的，因為事實上並沒有這筆費用？）答：對，事實上是我們付錢給他們處理，我們一噸要付500元讓他們處理。……（所以端木公司出木屑到外面是否都要付錢給別人處理？）答：是。（無其他客戶向你們購買木屑或其他處理過的產品？）答：都沒有，全部都是我們要付錢。」（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09-223頁），益徵原告公司由林奕騰、許寳仁共同決策，內部人員均知悉原告對外以再利用機構名義收費取得系爭廢棄物，未合法再利用，而須另支付處理費清除處理，棄置系爭土地。黃仕翰於刑案偵訊略稱：「(在端木負責什麼業務?)收取現金及登記日記帳。……林奕騰跟許寶仁會去確認這個月所有的運費的情況……（所有運廢木材來的客戶，廢木材是否有經過分類後再運出去？）答：只有樹枝有分開。密集板大部分都是有大豐環保公司載來的。（是誰跟你們的再利用產品接洽？）答：林奕騰，其他股東也可能各自接洽。我就是負責在場内……每趟車約給司機二、三萬應該有。每趟車可以載12、13公噸。……（有沒有說要你做堆肥？）答：有，這是林奕騰口頭跟我說，業主那我不知道他們要拿去幹嘛，我跟環保局申報時只寫對象名字及他們給我的地址。因為選項上沒有堆肥，所以我沒辦法勾堆肥，上面只有木屑及其他木製品。（你覺得你們用途和廢清書有符合嗎？）答：沒有。（端木公司這裡有沒有辦法看到要補貼給司機或是交通公司費用的相關單據？）答：沒有辦法。（在現場的木棧板和廢電視櫃、家俱也都是進入廠内破碎再交給司機運出嗎？）答：對。都是同一個流程並沒有差別。」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83-291頁），亦堪認原告公司收受廢木材混合物，明知該廢棄物無法作堆肥使用，仍為與核准之再利用廢清書不符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行為。
 3、綜上，足證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依法不得實質受託處理廢棄物，卻由上開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與前揭洪森、黃協有等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進而將系爭廢棄物棄置於系爭土地。
(三)原告公司應負行為責任：
 1、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或土地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又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
 2、本件行為態樣既係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協力，將不符合進鍋爐焚燒之廢木材混合物，以堆肥為幌子，大量收受、載運、棄置廢木材混合物賺取不法利益，以其規模及時間來看，明顯係原告公司主要經營業務，顯非原告公司名義、實質負責人林奕騰、許寶仁之個人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告公司自應就此負責，即難認僅屬名義負責人林奕騰個人所為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確有上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行為，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至被告核准林奕騰、蔡盛宏二人所提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此因林奕騰、蔡盛宏亦同屬違反廢清法之污染行為人，自亦得命其負清除之責，惟此無礙系爭廢棄物實際上係由原告公司以再利用機構名義對外收受清除處理之事實，而應就此負終端清理之責任。　　
四、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應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並無違誤：
(一)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倘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限期清除處理。由於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將來究採何種清除處理方法、其所採清除處理方法是否可行、其完成清除處理之合理期限若干，涉及事業履行該清除處理義務之客觀能力及主觀意願，均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決定前，須先審酌之事項。是以，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先行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提報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以便依處置計畫書評估其履行清除處理義務之可行性，實係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前階段行政行為，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之規範意旨相符。從而，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得以該規定為法律依據，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限期提出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
(二)原告上揭行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核已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4項規定，自應就系爭廢棄物負有清除之責任。至系爭土地遭棄置之廢木材混合物有二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此有稽查照片可稽（本院卷一第335頁），即已足以「明確、特定」，又原處分內容第七點所估算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清除處理費用每公噸15,000元，亦有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所出具111年5月10日之估價單核算（本院卷一第337頁），參諸原告對被告關於下述已為部分清除數量之認定亦無爭執，堪認上開認定方式有據且得明確、特定，且此部分核其性質上僅屬原處分「觀念通知」部分，是被告依據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並無違誤。
(三)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原則上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依兩造所陳，本件縱林奕騰及蔡盛宏已將系爭廢棄物「部分清除」，惟被告於111年6月8日原處分作成時，原告既尚未為上開部分清除，依照前揭說明，自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並以上開認定數量為準，認原處分係屬合法。至上開現狀已部分清除之情形，僅會影響日後是否代為清除、處理之範圍，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認定，而與本件認定無涉。
(四)原告另主張依刑案一審判決，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等語。惟查，黃協有為另案刑事被告，所稱涉載運次數涉及其犯行輕重（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一，電卷DOC_004，第261頁），是黃協有所稱載運之車次是否確如黃協有所述，已非無疑。又林軒禾於刑案偵查時稱：「（你是否有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共幾次？）答：有，約40次左右。（你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是受何人所託？）答：是受端木環保科技的負責人林奕騰所託。端木環保烏日場載運重量約11-12公噸重，從興鑫環保有限公司載重某約15-16公噸重，因為2場的挖土機大小不同，壓實的力道不同…我大概1個月會跟林奕騰結算一兩次運費，到我離職前，幫林奕騰跑大概40趟」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卷七，電卷DOC_010第47-57頁），即載運原告廢棄物至系爭土地上者除黃協有外尚有林軒禾，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採。再刑案被告洪森刑事偵查中略稱：「……我目前在○○縣○○鎮○○段496至503及503-1地號鴻森園藝堆置場，囤放的木屑就是向他購買而有資金往來。鴻森公司的原料上游就是端木公司，我與端木公司、正大磊公司有簽署木屑買賣合約，但目前只有跟端木公司有實際交易，（你現場廢木材混合物都是從端木來的？）答：對，是烏日還是龍井來的我不清楚。（鴻森棄置場只有端木的廢木材混合物會進去？）答：對」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五，電卷DOC_008，第403-505頁），亦即，系爭土地廢棄物確均係由原告所清除、處理而棄置，是縱本件相關刑案僅查獲司機黃協有、林軒禾而未能查獲其他載運司機，致有原告上揭所指不吻合情形，仍無足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原告所指另案部分:原告所指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及被告111年9月19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甲證1、甲證3），均係原告公司另案於○○縣○○鄉○○段土地所為棄置行為，核與本件無關，又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處分書（甲證4）及聲請函調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案卷等，亦屬原告另案棄置行為，亦與本件無關，自均無再予調閱相關該案卷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柒、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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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鼎翔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  律師
被      告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江培根              
訴訟代理人  洪晁瑋              
            邱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
111年10月17日府行訴字第111033537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事實概要：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
    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縣○鎮○○段496、497、498、499、500
    、501、502、503、503-1地號等9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
    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
    物)，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
    車輛載運費用，案經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
    檢署）偵辦，經調查後以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
    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
    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構，其所再利用之木質
    類事業廢棄，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
    物，惟其前負責人林奕騰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宣稱可以合
    法再利用方式處理廢木材，違法對外收取不特定人委託清理
    系爭廢木材混合物，於110年9月24日以110年度偵字第9843
    號、第9844號、第9845號、第9853號、第9854號、第9855號
    、第9858號、第9870號、第10300號起訴書（下稱彰化地檢
    署起訴書）提起公訴。
(二)程序歷程：被告依據上揭起訴書以110年11月24日彰環廢字
    第0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被告審酌事實證
    據及原告陳述意見後，認原告雖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對廢木材再利用）之事業，惟未領有
    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將不符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
    用途之系爭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屬於受
    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依法負有清除責任，以111年6月8日
    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
    法（下稱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命原告於111年6
    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送被告核備，並於清
    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原告不服，提起訴
    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說明事實如下：
 1、被告認為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林奕騰對外收受廢木材混合物，
    並棄置於系爭土地，故原告負有清理義務，惟依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
    8號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蔡錦泓證述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下稱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林奕
    騰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內容（甲證2），足證原告公司非
    實際行為人，被告以原告為提送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之
    處分對象，於法有違：
 (1)原告董事張議聰已就林奕騰身為原告前董事長受託處理原告
    事務，本應維護原告之利益，竟基於背信之犯意，未經原告
    同意或授權，私自與「興鑫環保有限公司」（下稱興鑫公司
    ，負責人蔡錦泓，嗣後更名為蔡盛宏）合作，以原告名義對
    外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並賺取每車趟次之清除處理
    費用後，棄置於系爭土地乙事，提出刑事背信告訴，經臺中
    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認被告林奕騰違犯背
    信案件予以起訴處分（甲證1），由該起訴書內容可知，棄
    置廢木材混合物在彰化縣溪州鄉大同段797地號土地之行為
    ，乃林奕騰個人行為，與原告公司無關，原告因林奕騰之假
    借行為而為受害人。
 (2)林奕騰於另案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案件（下
    稱彰化地院刑案一審）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起
    訴書犯罪事實三：一、二、四、五皆為林奕騰單方指述，並
    無其他積極證據，且未提及原告公司與上述事件有關，並明
    確表示：「林奕騰棄置的體積與重量應以實際上的體積與重
    量為準。」、「林奕騰已經開始清運廢棄物，龍井部分快要
    清運完畢，僅剩下約200公公噸，是否以清運的實際數量來
    認定本件的犯罪事實棄置的數量。」（甲證2第6至7頁、第1
    2至13頁），是系爭廢棄物係林奕騰個人行為，應以林奕騰
    為命提交清理計畫之對象，始符正確。
 (3)行政罰係為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實際行為人」，否則
    違反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條處罰法定原則。又興鑫公司係獨
    立法人，與原告非屬同一，被告查處系爭廢棄物究係如何處
    理及貯存、堆棄置，皆由林奕騰、興鑫公司蔡錦泓私自協議
    規劃，與原告無關。被告迄今未舉出原告有參與上揭違法行
    為，顯有未盡調查及舉證義務，單憑第三人陳述即認原告為
    行為人，過於草率。被告應以林奕騰、興鑫公司為行為人加
    以裁處，方屬適法。
 (4)徵諸被告111年9月19日函（甲證3）說明四表示「本案林奕
    騰、蔡盛宏、劉子浚、陳宏志等人雖已提出廢木材處置計畫
    書，惟自本局111年2月22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
    核准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迄今，林奕騰等人僅清除68公噸廢木
    材」等云（甲證3)，足認被告就與本件相同由林奕騰個人為
    棄置之廢棄物於審核通過林奕騰等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時
    ，亦認定系爭廢棄物為林奕騰等人個人行為所致，而與原告
    無關，否則何以同意林奕騰以個人名義提出之廢棄物處置計
    畫。
 (5)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之實際內容究竟為何?成分為何?數
    量以何標準估算得出?均未見有相關事證及具體說明。縱認
    原告應提出處理計畫書，被告仍須舉證清理之標的、內容、
    數量之義務。
 (6)由嘉義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書
    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蔡盛宏與林奕騰在嘉義案件之犯罪時間
    、手法，與本件彰化案如出一轍，可為本案參考。
 2、系爭土地上堆置物，並非廢棄物：
 (1)依行政院環保署（下稱前環保署）103年8月4日環署廢字第0
    000000000號函以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致污染環境」一節
    ，就學理上之環境污染，泛指人類行為對於環境介質（例如
    ：空氣、水、飲用水、土壤及地下水等）之不利改變。彰化
    地院刑案對原告公司起訴法條為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罪，
    該罪之構成要件須具備「隨意棄置」「致污染環境」者，惟
    系爭土地上堆置物均未見經採樣送驗結果確認土壤內含有重
    金屬或其他有害於土壤之物質，即無污染環境之情形。
 (2)原告公司是合法再利用機構，進貨來源也都是R類。退步言
    ，縱認原告公司需就林奕騰個人行為承擔責任，但系爭土地
    上之物均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而非廢棄物，當不構成棄置
    廢棄物行為，亦無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之理。
 (3)原告爭執系爭土地上之物為R類，非D類，及現場實際堆置數
    量，此均會影響清運費用之估定。原告係取得R類之合法再
    利用機構，依前環保署102年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
    號函（本院卷二第427頁），清除R類廢棄物時，尚不需取得
    清除許可證。又R類包含廢木材、廢紙、廢塑膠，原告就R類
    再利用處理均符合再利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書）
    。原告原係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證之清理機構，既經臺中市
    政府核准取得再利用檢核許可證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院卷二第
    422頁）。又依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證人王則鈞等
    之證述，足認系爭土地物質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
 3、依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判決書附表二編號25「黃協有：到鹿港
    大約50幾車次（以認定楊政儒、司機謝榮宗之10趟次計算）
    ；黃協有每趟次向端木、正大磊公司收取13,000元至15,000
    元處理費」、附表一編號5：「鴻森棄置場，已由林奕騰已
    清除575.91公公噸（8、9月合計公噸數），付出費用共2,08
    7,730元」，依上，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
    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
    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
    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原告目前
    無參與調解之意願。
 4、依臺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足認林奕騰私下與鑫
    興環保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合作，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向不特
    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依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
    號，足認林奕騰未取得原告公司同意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合
    作，本案與鴻森公司所簽契約所蓋原告公司章與該案相同，
    適足證明林奕騰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所為。
 5、調查證據：聲請向彰化地院函調閱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
    向嘉義地檢署調閱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臺中地檢署函調1
    11年度易字第1490號等關於林奕騰違反廢清法全部卷宗，以
    查明系爭土地棄置物是否為林奕騰個人行為?原告是否為實
    際行為人?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1、被告於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本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
    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現場發現堆置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
    代碼D-0799），根據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端木公司即原
    告以100元/公噸購買。原告設址於○○市○○區○○路0○0號領有
    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
    ，但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原告所核准之再利用項
    目為廢木材（R-0701)，再利用用途為燃料原料，產品品質
    規範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原告將不符合其產品品質規範
    及再利用用途之廢木材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
    熱棉等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洪森所承租位於彰化縣系爭土地
    上，涉及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3款，並移請警方協助偵辦。
 2、依廢清法第36條、第39條規定，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0條規定，原告領有廢清書
    登載公告行業別為再利用機構，故原告應依前述規定從事廢
    棄物貯存及再利用之行為。再依廢清法第2條之1第3款規定
    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為廢棄物，依同法第31條、第41條規定，原告收受不符合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所載標準之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
    塑膠、隔熱棉之廢木材混合物（D-0799)，載運至系爭土地
    棄置，明顯與原告之廢清書所載「R-0701廢木材再利用作為
    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品質規範或說明：單一廢
    木材（無其他材質）、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使用
    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不同，核其性質屬廢棄物，另原
    告並未依廢清法第41條規定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文件，自不得收受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法第41條、第
    46條，已由彰化地檢署偵查起訴，並經彰化地院110年度原
    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被告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
    境二次污染，爰依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12條規定，以原處分限期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
    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被告核備後盡速辦理清理事宜。原告
    不依規定再利用行為，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即為廢棄物，原
    告及洪森均應負清理責任，原告為該條文所稱「事業、受託
    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之適用對象，洪森屬「容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使用人」，均負清理責任。
 3、原告主張該批廢棄物棄置行為係屬前負責人林奕騰之個人行
    為，且原告已變更負責人，相關清理義務與原告無關乙節：
 (1)按法人及自然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兩者均得獨立享有
    權利或負擔義務。惟法人本質上並無手足可親自為法律行為
    或事實行為，而需藉由其代表人、管理人為之，此時，基於
    法人實在說，該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應視為法人
    本身之行為，而由法人承受。而公司既為法人，在法律上被
    認為係獨立之個體，且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
    係公司之代表人，而依同法條第6項準用同法第57條、第58
    條規定之結果，董事長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
    權，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
    人。準此，董事長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於執行職務範圍所為
    營業事務之行為，即為公司之行為，該權利義務即歸屬該公
    司（法人）而非負責人本人（自然人），故公司應負自己之
    責任。
 (2)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約4,900立方米，重量約1,960
    公噸，經訴外人洪森表示係向原告購買，有被告110年3月13
    日及110年8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乙證3)。次查彰化地
    檢署有關本件違反廢清法事件及臺中地檢署有關林奕騰背信
    案件（背信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
    刑事判決公訴不受理）之起訴書均載明，本件係由原董事長
    林奕騰「以端木公司名義」對外收受廢木材並為棄置之行為
    ，其既為原告時任董事長，其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
    辦理之權，而原告屬經核准再利用廢木材之事業，林奕騰以
    公司名義收受廢木材而載運之行為，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
    察，於形式上仍係公司業務範圍內之行為，其代表人之行為
    即等同於原告之行為，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效力即歸
    屬於原告。又彰化地檢署起訴書，證據清單內容指出原告股
    東會討論大綱提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情事及開立給同案被告
    賴世富之統一發票，且指出原告因上述行為而獲有犯罪所得
    ，顯見原告有涉案，依法負有清除責任。起訴書亦指出原告
    係向不特定人收受廢棄物非法堆置於原告公司人員承租坐落
    於臺中市龍井區竹坑小段556地號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工廠內
    ，再載運至本案系爭土地棄置。
 (3)原處分依廢清法第71條命清理義務人即原告限期清除處理，
    核其義務內容係以除去因違法所生危害狀態為目的，不具裁
    罰性，故非屬行政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63判決
    參照）。
 4、原告所領廢清書（乙證5、乙證9)說明如下：
 (1)依廢清法第31條規定及及環境部公告之「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規定(乙證8)，原告係屬指
    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再利用機構），應提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乙證9為原告109年9月廢清書、乙證5為111年5
    月廢清書。
 (2)乙證9廢清書三之二再利用檢核欄所載「經濟部，交通部，
    內政部（營造業），共通性」，係依廢清法第39條規定，事
    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
    機關規定辦理，以廢木材（R-0701）為例，目前主管機關已
    訂定之管理方式有：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管理辦法編號二（乙證10)、交通部公告之交通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一中編號一（乙證11）、內政部公告之
    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項目（乙證12
    ）；廢清書三之一所載主要原物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
    主要原料R-0201廢塑膠及R-0601廢紙係環境部公告之共通性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及編號四之項目（
    乙證13）。
 5、本案棄置廢棄物數量及金額計算說明如下：(乙證6）
 (1)現場廢棄物有兩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
    、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
    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
    約1,960公噸。
 (2)經被告洽詢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該公會於
    111年5月10日出具估價單，廢木材混合物(D-0799)之清除處
    理費每公噸1萬5,000元，加計5%稅額共1萬5,750元。
 6、目前清理進度：林奕騰及蔡盛宏於112年4月18日提送廢棄物
    處置計畫書，經被告112年4月27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
    函核准（本院卷一第349-380頁），其二人於112年8月8日開
    始清運，共18車次，累計清運量為256.22公噸之廢木材（本
    院卷一第407-449頁），復於112年11月23日陳報已清除575.
    91公噸（含前次256.22公噸）、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
    合物0.27公噸（本院卷二第29-75頁）。被告於112年11月30
    日函請二人儘速完成清理作業，並告知相關行為人廢木材清
    運再利用合約書已屆期，請另案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予被
    告，經同意後依規辦理清理作業（乙證16、乙證20）。目前
    現場廢棄物扣除已清理數量，尚餘約1,400餘公噸。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廢棄清理法
(一)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
    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
    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
    、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
    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
    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2項）前項廢
    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
    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
    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
    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
    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
    物。……」
(二)第2條之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
    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
    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
    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
    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31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
    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
    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
    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
    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
    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
    、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環保署據此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
    查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指定公告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進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再利
    用、輸出及輸入之行為。」及公告訂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一、指定公告應檢具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
    十九)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
    場）。……」
(四)第36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
    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2項)前項事業廢棄
    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五)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
    條之限制。（第2項）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
    、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
    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
    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
    二、廢木材」（本院卷二第137頁以下即乙證10）、「交通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一「編號一、廢木材」
    （本院卷二第227頁以下即乙證11）、「營建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廢木材（板、屑）」（本院
    卷二第233頁以下即乙證12），並規定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及再利用後之剩
    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業務。……」
(七)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
    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
    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
    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一)第1條：「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6條
    第2項規定訂定之。」
(二)第2條第2款、第3款及第4款：「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
    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
    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
    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
    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
    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
    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
    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四、清理：指貯存、
    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廢棄物代碼：D-0799廢棄物名
    稱：廢木材混合物。備註：非屬公告回收或再利用廢木材或
    其混合物。」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
    「廢棄物代碼：R-0701廢棄物名稱：廢木材。備註：公告可
    直接再利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木質電桿、木質
    橫擔或枕木）。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
    適用之(經濟部、通傳會)。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
    交通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營建署）。」
四、原告援引之前環保署102年0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
    號函釋業經前環保署109年9月25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
    函廢止。　　
五、綜上規定，再利用機構係廢清法第31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業
    ，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進行廢棄物貯存清
    除再利用等程序。經核准以R-0701廢木材為廢棄物來源所為
    再利用程序，如合法收受R-0701廢木材，惟未依核准之廢清
    書內容為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36條、第39條之規
    定，如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收受非屬R-0701
    廢木材，即違反廢清法第41條之規定，違反上揭規定之事業
    或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即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
    前段所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情事。
伍、本院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業經兩造各自
    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
(一)原處分（本院卷一第85-88頁）、訴願決定書。
(二)被告110年3月13日及同年8月3日稽查工作紀錄（本院卷一第
    121-128、323-333頁）、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本院卷一第19
    7-291頁）、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7號刑案判決（下稱
    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二第333-412頁，卷三第9-63頁）。
(三)本院業依職權調閱上開彰化地檢署偵查卷及彰化地院刑案一
    審卷之電子檔案。
二、系爭土地上棄置之廢棄物，屬廢棄物代碼D-0799之廢木材混
    合物，非屬R-0701之廢木材：
    本件係被告於110年3月13日、8月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
    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
    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
    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
    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代碼D-0599)、塑膠、鐵材、拆除
    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
    熱棉，現場實際丈量場內堆置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總計約為49
    00立方米，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
    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欲將該批廢木材混合物製程為廢木材成
    堆(碳化後)+尿素物→篩選雜物→成品(培養土），後續成品將
    自行使用等語，被告以依據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木材規
    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機栽培介質原料(限不含經油
    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且洪森未依肥料管理
    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記
    證，且現場無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之措施，亦無酸酵之相
    關設備，現場尚混合上述其他事業廢棄物等情，涉違反廢清
    法第46條第1項規定，乃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等情，有歷次
    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110-113頁、本院
    卷一第121-128、323-333頁），足證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係D-
    0799廢木材混合物，非屬公告可再利用之R-0701廢木材，又
    上開現場未備有任何與堆肥相關之程序、措施、設備，系爭
    廢木材混合物顯屬未經再利用而遭棄置、喪失經濟利用價值
    ，依前揭說明，自屬事業廢棄物。
三、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
    物清理計畫書內容範圍：
    原告址設○○市○○區○○路0○0號（下稱原告烏日廠），係經臺
    中市政府核准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依其109年（西元2020年
    ）9月29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場內設有震
    動篩、攪拌機、輸送帶、破碎機、磁選機等機器設備，收受
    廢棄物產源為R-0701廢木材，允收標準為單一材質木材，廢
    棄物產源適用上揭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業建）、共
    通性等再利用管理辦法，「再利用」主要產品為粉碎後為直
    徑3-5公分之碎片、種類：14007木屑、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
    料使用。因此，原告「再利用」之廢木材來源需屬經公告可
    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
    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而不包括
    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此有原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可
    稽(本院卷二第99-139頁)。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廢木材混合物
    ，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塑膠
    、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
    碎片、吸音隔熱棉等，業如上述，已非屬單一材質木材，復
    於收受後僅為破碎程序，未經篩選、分類，而逕自棄置系爭
    土地，依上開說明肆、五、自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
    清理計畫書範圍。
四、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違法行為事實，即該
    當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不依規定清除廢棄物」要件，
    應負清除之「行為責任」。
(一)廢清法71條第1項負清除處理責任之要件：廢清法第1條規定
    ：「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
    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又
    依上開肆、一、(七)廢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可知，依該條
    項規定責令其清除、處理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之對
    象，除污染行為人外，尚及於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
    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適用時
    ，應以污染行為人為優先追索的對象，但污染行為人無法確
    定或不能追索時，即應由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
    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負擔清除、
    處理之責任。 
(二)事實認定:
　　許寶仁為址設○○市○○區溪岸路4之1號之原告端木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奕騰為登記負責人，劉子浚為董
    事，其等黃協有，及洪森、楊政儒、林軒禾、謝榮宗等均明
    知原告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
    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
    廢棄物處理機構；且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主
    管機關取得許可文件受託處理廢棄物，依法不得實質受託「
    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均知悉原告之再利用登記之項目
    為對廢木材（許可類別為公告/附表再利用，再利用廢棄物
    「R701廢木材」、再利用用途「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
    主要產品使用用途：作為燃料使用）為再利用，不論依行政
    院環境保護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規
    定，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物，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
    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且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
    至5公分，再利用用途僅限作為燃料及燃料原料，而不包括作為堆
    肥、培養土使用，如將再利用產品清除至農地加以棄置，並
    對外虛稱作為堆肥使用，斷不可能合於再利用產品之用途規
    範。詎其等為圖以「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做為包裝，不法牟
    取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竟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
    」之犯意聯絡，由林奕騰出面與另有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犯意
    洪森，謀議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洪森即於109年12月
    7日在彰化縣二林鎮建興街41號1樓申設「鴻森園藝有限公司」
    （下稱鴻森公司），意在對外宣稱係成立園藝公司，須使用
    堆肥云云，作為掩護，以俾其向原告收取原告端廢棄物。棄
    置場所部分，則推由洪森向不知情之土地所有權人吳萬寶等
    人承租系爭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場所（下稱
    鴻森棄置場），林奕騰、許寶仁並指示林軒禾駕駛其名下之車
    牌號碼KLJ-9087號自用曳引車附掛HE-765號半拖車載運混有廢
    塑膠、棧板、木板等廢棄物之原告端廢棄物，至鴻森棄置場
    棄置。林奕騰、許寶仁、黃協有與洪森、楊政儒、謝榮宗共
    同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黃協有與林
    奕騰、許寶仁接洽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黃協有即聯
    繫楊政儒指示謝榮宗，自龍井破碎場及原告公司內將原告端
    廢棄物載運至鴻森棄置場等情。上開事實：
 1、業據張議聰（刑案一審卷七第274-275頁）、許寶仁（刑案
    偵9855卷二第71-73、89-97頁）蔡盛宏即蔡錦泓（刑案卷八
    第53-63頁、第73頁）、黃協有（刑案卷八第399-411頁）、
    潘旗月（刑案卷八第494-512頁）於刑案陳述及為證，並有
    彰化地院勘驗扣案許寶仁手機內（「LINE群組名稱：端木Ne
    w Team⑸」及暱稱Summer（即許寶仁）於端木New Team⑸群組
    為多次貼出對帳單及內容、畫面、擷圖，並經林奕騰辨識在
    110偵9855卷二第99至139頁的端木NEW TEAM群組內容由手機
    直接翻拍的圖片確為許寶仁與所有人之對話內容（刑案偵98
    55卷二第99-139頁）（刑案院卷七第298-310頁）足佐，並
    有上開刑案一審判決足稽。
 2、林奕騰於刑案偵查略稱：「……我們公司生產的木屑可以做燃
    料使用，但不可以做改良土使用。我有把公司的木屑送到鴻
    森園藝……公噸賣100元。（運費多少？）答：看距離遠近，4
    000至8000都有，每車約10公噸，1公噸運費400到800元都有
    ，看遠近。（那你們端木公司為何要賠本幫客戶做生意？）
    答：因為我們後端全部都是用貼錢的，我們貼錢給客戶請客
    戶幫我們處理。（所以鴻森園藝等客戶向你們購買產品的契
    約及交易都是假的，實際上是你們貼錢給他們請他們們處理
    ？）答：我不知道算不算。我是端木公司負責人，許寶仁是
    前負責人。（提示6月17日端木群組LINE訊息，你是否在在
    端木群組傳訊息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
    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土尾拿新的磅單自己做紀錄就好
    ，不要給運輸或是任何人。那個都是犯罪證據』？）答：是
    我傳的。（傳訊息的目的要給誰看？）答：黃仕翰還有群組
    内所有的人。（群組除了黃仕翰外還有誰?）答：還有許寶
    仁、李長育、潘旗月、我、朱志斌。（為何要在群組内傳上
    開訊息？）答：我在訊息内講的土尾是講鴻森園藝這類拿去
    做培養土使用的。……（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等人是否也
    知道你是做違法的？）答：他們都知道。（許寶仁、潘旗月
    、黃士翰參與部分？）答：我需要匯錢給拖車，拖車需要現
    金，許寶仁會交代潘旗月或是黃士翰會匯款給我或是拿錢給
    我，就是給我拖車費用。……（龍井棄置場現場機具是誰的？
    ）答：蔡錦泓的，1台柽手、1台粉碎機、1台曳引車頭……（
    端木的破碎機也會一起運作？）答：對。（去鴻森園藝的貨
    車也會去烏日的端木公司裡面載？）答：對，也會去龍井載
    。……（發給違法出貨司機的薪水也是經過許寶仁同意？）答
    ：許寶仁知道。（知道什麼？）答：知道錢是要將混合廢木
    料載去土尾的。……（你是給洪森結多少車）答：去鴻森的車
    次，我只有叫林軒禾去載，就只有林軒禾跟我請款的車次。
    （洪森有無另外派車去你那裡載？）有，他有派車到烏日和
    龍井的端木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電卷DOC_0
    22、第5-65頁），復有上揭群組訊息截圖可證（110年度偵
    字第9855號卷二第99-111、113-139頁），足見原告公司許
    寶仁、林奕騰及相關人員潘旗月、黃士翰等均知悉、參與上
    開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收取廢棄物，並載運至原告烏日廠或
    蔡錦泓龍井廠破碎後，再委託司機載至系爭土地棄置等事實
    。許寶仁於刑案偵訊略稱：「公司負責人是林奕騰，其他股
    東有劉子浚、……（你是否是主要有決策的股東？你是否是主
    要決策者？）大家都是決策者…（林奕騰在端木LINE群組上
    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
    被抓喔』，還說這些都是犯罪證據，是什麼意思？）答：這
    些有沒有發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申報一定沒有。……（李長
    育在端木的LINE群組寫到『我是說髒的去土尾，乾淨的去是
    浪費，迪隆沒差』是什麼意思？）答：迪隆混到髒的也沒關
    係，至於他說的髒去土尾這句話我不知道，這要問林奕騰或
    是李長育。（什麼叫混到髒的？）答：譬如木頭裡面有油漆
    ，或是整個是拆裝潢的，就是比較髒。」等語，（110年度
    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69-99頁），足見原告公司內部相關人
    員均知悉原告公司收受含有油漆、拆裝潢之廢木材混合物，
    未經合法再利用，而須另外支付補貼費用清除處理，竟將之
    非法受託清除、處理於棄置系爭土地。潘旗月(即原告公司會
    計)刑案偵查略稱：「（端木公司的實際經營人是誰？）答 
    ：林奕騰跟許寳仁，是合作關係，帳面上的經營人是林奕騰
    ，我主要聽命於許寶仁。（端木公司管錢管帳的是誰？）答
    ：在烏日端木公司現場收錢及付款的都是黃仕翰，如果端木
    公司的客戶需要我們匯款或匯款給我們，或我們公司開支票
    都由我處理。如果是現金的部分都是現場工作人員黃仕翰負
    責……雖然我們出貨給興鑫，但實際上我們是出貨給興鑫處理
    ，所以是我們付錢給他們。……（所以你們開的一噸1元的發
    票是假的，因為事實上並沒有這筆費用？）答：對，事實上
    是我們付錢給他們處理，我們一噸要付500元讓他們處理。…
    …（所以端木公司出木屑到外面是否都要付錢給別人處理？
    ）答：是。（無其他客戶向你們購買木屑或其他處理過的產
    品？）答：都沒有，全部都是我們要付錢。」（110年度偵
    字第9855號卷二第209-223頁），益徵原告公司由林奕騰、
    許寳仁共同決策，內部人員均知悉原告對外以再利用機構名
    義收費取得系爭廢棄物，未合法再利用，而須另支付處理費
    清除處理，棄置系爭土地。黃仕翰於刑案偵訊略稱：「(在
    端木負責什麼業務?)收取現金及登記日記帳。……林奕騰跟許
    寶仁會去確認這個月所有的運費的情況……（所有運廢木材來
    的客戶，廢木材是否有經過分類後再運出去？）答：只有樹
    枝有分開。密集板大部分都是有大豐環保公司載來的。（是
    誰跟你們的再利用產品接洽？）答：林奕騰，其他股東也可
    能各自接洽。我就是負責在場内……每趟車約給司機二、三萬
    應該有。每趟車可以載12、13公噸。……（有沒有說要你做堆
    肥？）答：有，這是林奕騰口頭跟我說，業主那我不知道他
    們要拿去幹嘛，我跟環保局申報時只寫對象名字及他們給我
    的地址。因為選項上沒有堆肥，所以我沒辦法勾堆肥，上面
    只有木屑及其他木製品。（你覺得你們用途和廢清書有符合
    嗎？）答：沒有。（端木公司這裡有沒有辦法看到要補貼給
    司機或是交通公司費用的相關單據？）答：沒有辦法。（在
    現場的木棧板和廢電視櫃、家俱也都是進入廠内破碎再交給
    司機運出嗎？）答：對。都是同一個流程並沒有差別。」等
    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83-291頁），亦堪認原告
    公司收受廢木材混合物，明知該廢棄物無法作堆肥使用，仍
    為與核准之再利用廢清書不符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
    行為。
 3、綜上，足證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
    並非「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
    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依法不得實質受託處理廢棄物，卻
    由上開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與
    前揭洪森、黃協有等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進而將
    系爭廢棄物棄置於系爭土地。
(三)原告公司應負行為責任：
 1、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受託清
    除處理廢棄物者或土地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又
    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廢棄物清理法
    第71條第1項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準此，
    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
    義務。
 2、本件行為態樣既係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
    司內部員工等協力，將不符合進鍋爐焚燒之廢木材混合物，
    以堆肥為幌子，大量收受、載運、棄置廢木材混合物賺取不
    法利益，以其規模及時間來看，明顯係原告公司主要經營業
    務，顯非原告公司名義、實質負責人林奕騰、許寶仁之個人
    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告公司自應就此負責，即難認僅屬名
    義負責人林奕騰個人所為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確有上開「
    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行為，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
    棄物之義務。至被告核准林奕騰、蔡盛宏二人所提廢棄物處
    置計畫書，此因林奕騰、蔡盛宏亦同屬違反廢清法之污染行
    為人，自亦得命其負清除之責，惟此無礙系爭廢棄物實際上
    係由原告公司以再利用機構名義對外收受清除處理之事實，
    而應就此負終端清理之責任。　　
四、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應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並無違誤：
(一)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倘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
    廢棄物之行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限期清除處理
    。由於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將來究採何種清除處理方法
    、其所採清除處理方法是否可行、其完成清除處理之合理期
    限若干，涉及事業履行該清除處理義務之客觀能力及主觀意
    願，均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
    決定前，須先審酌之事項。是以，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先行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提報處置計畫書之行政
    處分，以便依處置計畫書評估其履行清除處理義務之可行性
    ，實係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前階段行政行為，核與
    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之規範意旨相符。從而，地
    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得以該規定為法律依據，作成命負
    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限期提出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
(二)原告上揭行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核已違反廢清
    法第46條第4項規定，自應就系爭廢棄物負有清除之責任。
    至系爭土地遭棄置之廢木材混合物有二個區塊，長寬高分別
    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
    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
    ，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此有稽查照片可稽（
    本院卷一第335頁），即已足以「明確、特定」，又原處分
    內容第七點所估算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清除處理費用每
    公噸15,000元，亦有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所
    出具111年5月10日之估價單核算（本院卷一第337頁），參
    諸原告對被告關於下述已為部分清除數量之認定亦無爭執，
    堪認上開認定方式有據且得明確、特定，且此部分核其性質
    上僅屬原處分「觀念通知」部分，是被告依據廢清法第71條
    第1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
    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並無
    違誤。
(三)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原則上應以原處分
    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依兩造所陳，本件縱林奕騰
    及蔡盛宏已將系爭廢棄物「部分清除」，惟被告於111年6月
    8日原處分作成時，原告既尚未為上開部分清除，依照前揭
    說明，自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並以上
    開認定數量為準，認原處分係屬合法。至上開現狀已部分清
    除之情形，僅會影響日後是否代為清除、處理之範圍，並向
    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認定，而與本件認定
    無涉。
(四)原告另主張依刑案一審判決，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
    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
    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
    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等
    語。惟查，黃協有為另案刑事被告，所稱涉載運次數涉及其
    犯行輕重（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一，電卷DOC_004，第26
    1頁），是黃協有所稱載運之車次是否確如黃協有所述，已
    非無疑。又林軒禾於刑案偵查時稱：「（你是否有前往鴻森
    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共幾次？）答：有，約40次左右。（
    你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是受何人所託？）答：是受
    端木環保科技的負責人林奕騰所託。端木環保烏日場載運重
    量約11-12公噸重，從興鑫環保有限公司載重某約15-16公噸
    重，因為2場的挖土機大小不同，壓實的力道不同…我大概1
    個月會跟林奕騰結算一兩次運費，到我離職前，幫林奕騰跑
    大概40趟」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卷七，電卷DOC_010第
    47-57頁），即載運原告廢棄物至系爭土地上者除黃協有外
    尚有林軒禾，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採。再刑案被告洪森刑事
    偵查中略稱：「……我目前在○○縣○○鎮○○段496至503及503-1
    地號鴻森園藝堆置場，囤放的木屑就是向他購買而有資金往
    來。鴻森公司的原料上游就是端木公司，我與端木公司、正
    大磊公司有簽署木屑買賣合約，但目前只有跟端木公司有實
    際交易，（你現場廢木材混合物都是從端木來的？）答：對
    ，是烏日還是龍井來的我不清楚。（鴻森棄置場只有端木的
    廢木材混合物會進去？）答：對」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
    3號卷五，電卷DOC_008，第403-505頁），亦即，系爭土地
    廢棄物確均係由原告所清除、處理而棄置，是縱本件相關刑
    案僅查獲司機黃協有、林軒禾而未能查獲其他載運司機，致
    有原告上揭所指不吻合情形，仍無足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原告所指另案部分:原告所指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
    256號起訴書及被告111年9月19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
    函（甲證1、甲證3），均係原告公司另案於○○縣○○鄉○○段土
    地所為棄置行為，核與本件無關，又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字
    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處分書（甲證4）及聲請函調臺
    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案卷等，亦屬原告
    另案棄置行為，亦與本件無關，自均無再予調閱相關該案卷
    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陸、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柒、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林　昱　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鼎翔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  律師
被      告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江培根              
訴訟代理人  洪晁瑋              
            邱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府行訴字第111033537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事實概要：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縣○鎮○○段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3-1地號等9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案經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偵辦，經調查後以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構，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惟其前負責人林奕騰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宣稱可以合法再利用方式處理廢木材，違法對外收取不特定人委託清理系爭廢木材混合物，於110年9月24日以110年度偵字第9843號、第9844號、第9845號、第9853號、第9854號、第9855號、第9858號、第9870號、第10300號起訴書（下稱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提起公訴。
(二)程序歷程：被告依據上揭起訴書以110年11月24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原告陳述意見後，認原告雖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對廢木材再利用）之事業，惟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將不符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系爭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屬於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依法負有清除責任，以111年6月8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送被告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說明事實如下：
 1、被告認為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林奕騰對外收受廢木材混合物，並棄置於系爭土地，故原告負有清理義務，惟依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蔡錦泓證述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林奕騰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內容（甲證2），足證原告公司非實際行為人，被告以原告為提送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之處分對象，於法有違：
 (1)原告董事張議聰已就林奕騰身為原告前董事長受託處理原告事務，本應維護原告之利益，竟基於背信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私自與「興鑫環保有限公司」（下稱興鑫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嗣後更名為蔡盛宏）合作，以原告名義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並賺取每車趟次之清除處理費用後，棄置於系爭土地乙事，提出刑事背信告訴，經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認被告林奕騰違犯背信案件予以起訴處分（甲證1），由該起訴書內容可知，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在彰化縣溪州鄉大同段797地號土地之行為，乃林奕騰個人行為，與原告公司無關，原告因林奕騰之假借行為而為受害人。
 (2)林奕騰於另案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案件（下稱彰化地院刑案一審）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一、二、四、五皆為林奕騰單方指述，並無其他積極證據，且未提及原告公司與上述事件有關，並明確表示：「林奕騰棄置的體積與重量應以實際上的體積與重量為準。」、「林奕騰已經開始清運廢棄物，龍井部分快要清運完畢，僅剩下約200公公噸，是否以清運的實際數量來認定本件的犯罪事實棄置的數量。」（甲證2第6至7頁、第12至13頁），是系爭廢棄物係林奕騰個人行為，應以林奕騰為命提交清理計畫之對象，始符正確。
 (3)行政罰係為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實際行為人」，否則違反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條處罰法定原則。又興鑫公司係獨立法人，與原告非屬同一，被告查處系爭廢棄物究係如何處理及貯存、堆棄置，皆由林奕騰、興鑫公司蔡錦泓私自協議規劃，與原告無關。被告迄今未舉出原告有參與上揭違法行為，顯有未盡調查及舉證義務，單憑第三人陳述即認原告為行為人，過於草率。被告應以林奕騰、興鑫公司為行為人加以裁處，方屬適法。
 (4)徵諸被告111年9月19日函（甲證3）說明四表示「本案林奕騰、蔡盛宏、劉子浚、陳宏志等人雖已提出廢木材處置計畫書，惟自本局111年2月22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迄今，林奕騰等人僅清除68公噸廢木材」等云（甲證3)，足認被告就與本件相同由林奕騰個人為棄置之廢棄物於審核通過林奕騰等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時，亦認定系爭廢棄物為林奕騰等人個人行為所致，而與原告無關，否則何以同意林奕騰以個人名義提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5)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之實際內容究竟為何?成分為何?數量以何標準估算得出?均未見有相關事證及具體說明。縱認原告應提出處理計畫書，被告仍須舉證清理之標的、內容、數量之義務。
 (6)由嘉義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蔡盛宏與林奕騰在嘉義案件之犯罪時間、手法，與本件彰化案如出一轍，可為本案參考。
 2、系爭土地上堆置物，並非廢棄物：
 (1)依行政院環保署（下稱前環保署）103年8月4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以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致污染環境」一節，就學理上之環境污染，泛指人類行為對於環境介質（例如：空氣、水、飲用水、土壤及地下水等）之不利改變。彰化地院刑案對原告公司起訴法條為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罪，該罪之構成要件須具備「隨意棄置」「致污染環境」者，惟系爭土地上堆置物均未見經採樣送驗結果確認土壤內含有重金屬或其他有害於土壤之物質，即無污染環境之情形。
 (2)原告公司是合法再利用機構，進貨來源也都是R類。退步言，縱認原告公司需就林奕騰個人行為承擔責任，但系爭土地上之物均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而非廢棄物，當不構成棄置廢棄物行為，亦無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之理。
 (3)原告爭執系爭土地上之物為R類，非D類，及現場實際堆置數量，此均會影響清運費用之估定。原告係取得R類之合法再利用機構，依前環保署102年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二第427頁），清除R類廢棄物時，尚不需取得清除許可證。又R類包含廢木材、廢紙、廢塑膠，原告就R類再利用處理均符合再利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書）。原告原係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證之清理機構，既經臺中市政府核准取得再利用檢核許可證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院卷二第422頁）。又依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證人王則鈞等之證述，足認系爭土地物質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
 3、依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判決書附表二編號25「黃協有：到鹿港大約50幾車次（以認定楊政儒、司機謝榮宗之10趟次計算）；黃協有每趟次向端木、正大磊公司收取13,000元至15,000元處理費」、附表一編號5：「鴻森棄置場，已由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公噸（8、9月合計公噸數），付出費用共2,087,730元」，依上，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原告目前無參與調解之意願。
 4、依臺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足認林奕騰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合作，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依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足認林奕騰未取得原告公司同意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合作，本案與鴻森公司所簽契約所蓋原告公司章與該案相同，適足證明林奕騰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所為。
 5、調查證據：聲請向彰化地院函調閱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向嘉義地檢署調閱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臺中地檢署函調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等關於林奕騰違反廢清法全部卷宗，以查明系爭土地棄置物是否為林奕騰個人行為?原告是否為實際行為人?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1、被告於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本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現場發現堆置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根據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端木公司即原告以100元/公噸購買。原告設址於○○市○○區○○路0○0號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但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原告所核准之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R-0701)，再利用用途為燃料原料，產品品質規範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原告將不符合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廢木材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等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洪森所承租位於彰化縣系爭土地上，涉及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3款，並移請警方協助偵辦。
 2、依廢清法第36條、第39條規定，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0條規定，原告領有廢清書登載公告行業別為再利用機構，故原告應依前述規定從事廢棄物貯存及再利用之行為。再依廢清法第2條之1第3款規定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為廢棄物，依同法第31條、第41條規定，原告收受不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所載標準之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之廢木材混合物（D-0799)，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明顯與原告之廢清書所載「R-0701廢木材再利用作為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品質規範或說明：單一廢木材（無其他材質）、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不同，核其性質屬廢棄物，另原告並未依廢清法第41條規定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自不得收受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法第41條、第46條，已由彰化地檢署偵查起訴，並經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被告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境二次污染，爰依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以原處分限期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被告核備後盡速辦理清理事宜。原告不依規定再利用行為，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即為廢棄物，原告及洪森均應負清理責任，原告為該條文所稱「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之適用對象，洪森屬「容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使用人」，均負清理責任。
 3、原告主張該批廢棄物棄置行為係屬前負責人林奕騰之個人行為，且原告已變更負責人，相關清理義務與原告無關乙節：
 (1)按法人及自然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兩者均得獨立享有權利或負擔義務。惟法人本質上並無手足可親自為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而需藉由其代表人、管理人為之，此時，基於法人實在說，該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應視為法人本身之行為，而由法人承受。而公司既為法人，在法律上被認為係獨立之個體，且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係公司之代表人，而依同法條第6項準用同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結果，董事長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準此，董事長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於執行職務範圍所為營業事務之行為，即為公司之行為，該權利義務即歸屬該公司（法人）而非負責人本人（自然人），故公司應負自己之責任。
 (2)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約4,900立方米，重量約1,960公噸，經訴外人洪森表示係向原告購買，有被告110年3月13日及110年8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乙證3)。次查彰化地檢署有關本件違反廢清法事件及臺中地檢署有關林奕騰背信案件（背信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刑事判決公訴不受理）之起訴書均載明，本件係由原董事長林奕騰「以端木公司名義」對外收受廢木材並為棄置之行為，其既為原告時任董事長，其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而原告屬經核准再利用廢木材之事業，林奕騰以公司名義收受廢木材而載運之行為，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察，於形式上仍係公司業務範圍內之行為，其代表人之行為即等同於原告之行為，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效力即歸屬於原告。又彰化地檢署起訴書，證據清單內容指出原告股東會討論大綱提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情事及開立給同案被告賴世富之統一發票，且指出原告因上述行為而獲有犯罪所得，顯見原告有涉案，依法負有清除責任。起訴書亦指出原告係向不特定人收受廢棄物非法堆置於原告公司人員承租坐落於臺中市龍井區竹坑小段556地號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工廠內，再載運至本案系爭土地棄置。
 (3)原處分依廢清法第71條命清理義務人即原告限期清除處理，核其義務內容係以除去因違法所生危害狀態為目的，不具裁罰性，故非屬行政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63判決參照）。
 4、原告所領廢清書（乙證5、乙證9)說明如下：
 (1)依廢清法第31條規定及及環境部公告之「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規定(乙證8)，原告係屬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再利用機構），應提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乙證9為原告109年9月廢清書、乙證5為111年5月廢清書。
 (2)乙證9廢清書三之二再利用檢核欄所載「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造業），共通性」，係依廢清法第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以廢木材（R-0701）為例，目前主管機關已訂定之管理方式有：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編號二（乙證10)、交通部公告之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一中編號一（乙證11）、內政部公告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項目（乙證12）；廢清書三之一所載主要原物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主要原料R-0201廢塑膠及R-0601廢紙係環境部公告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及編號四之項目（乙證13）。
 5、本案棄置廢棄物數量及金額計算說明如下：(乙證6）
 (1)現場廢棄物有兩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
 (2)經被告洽詢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該公會於111年5月10日出具估價單，廢木材混合物(D-0799)之清除處理費每公噸1萬5,000元，加計5%稅額共1萬5,750元。
 6、目前清理進度：林奕騰及蔡盛宏於112年4月18日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被告112年4月27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本院卷一第349-380頁），其二人於112年8月8日開始清運，共18車次，累計清運量為256.22公噸之廢木材（本院卷一第407-449頁），復於112年11月23日陳報已清除575.91公噸（含前次256.22公噸）、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0.27公噸（本院卷二第29-75頁）。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函請二人儘速完成清理作業，並告知相關行為人廢木材清運再利用合約書已屆期，請另案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予被告，經同意後依規辦理清理作業（乙證16、乙證20）。目前現場廢棄物扣除已清理數量，尚餘約1,400餘公噸。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廢棄清理法
(一)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2項）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第2條之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31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環保署據此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指定公告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進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之行為。」及公告訂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一、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十九)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場）。……」
(四)第36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2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第2項）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廢木材」（本院卷二第137頁以下即乙證10）、「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一「編號一、廢木材」（本院卷二第227頁以下即乙證11）、「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廢木材（板、屑）」（本院卷二第233頁以下即乙證12），並規定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及再利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
(七)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一)第1條：「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二)第2條第2款、第3款及第4款：「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四、清理：指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廢棄物代碼：D-0799廢棄物名稱：廢木材混合物。備註：非屬公告回收或再利用廢木材或其混合物。」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廢棄物代碼：R-0701廢棄物名稱：廢木材。備註：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木質電桿、木質橫擔或枕木）。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經濟部、通傳會)。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交通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營建署）。」
四、原告援引之前環保署102年0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業經前環保署109年9月25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廢止。　　
五、綜上規定，再利用機構係廢清法第31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再利用等程序。經核准以R-0701廢木材為廢棄物來源所為再利用程序，如合法收受R-0701廢木材，惟未依核准之廢清書內容為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36條、第39條之規定，如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收受非屬R-0701廢木材，即違反廢清法第41條之規定，違反上揭規定之事業或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即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情事。
伍、本院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
(一)原處分（本院卷一第85-88頁）、訴願決定書。
(二)被告110年3月13日及同年8月3日稽查工作紀錄（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本院卷一第197-291頁）、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7號刑案判決（下稱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二第333-412頁，卷三第9-63頁）。
(三)本院業依職權調閱上開彰化地檢署偵查卷及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卷之電子檔案。
二、系爭土地上棄置之廢棄物，屬廢棄物代碼D-0799之廢木材混合物，非屬R-0701之廢木材：
    本件係被告於110年3月13日、8月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代碼D-0599)、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現場實際丈量場內堆置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總計約為4900立方米，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欲將該批廢木材混合物製程為廢木材成堆(碳化後)+尿素物→篩選雜物→成品(培養土），後續成品將自行使用等語，被告以依據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木材規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機栽培介質原料(限不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且洪森未依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記證，且現場無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之措施，亦無酸酵之相關設備，現場尚混合上述其他事業廢棄物等情，涉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1項規定，乃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等情，有歷次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110-113頁、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足證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係D-0799廢木材混合物，非屬公告可再利用之R-0701廢木材，又上開現場未備有任何與堆肥相關之程序、措施、設備，系爭廢木材混合物顯屬未經再利用而遭棄置、喪失經濟利用價值，依前揭說明，自屬事業廢棄物。
三、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範圍：
    原告址設○○市○○區○○路0○0號（下稱原告烏日廠），係經臺中市政府核准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依其109年（西元2020年）9月29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場內設有震動篩、攪拌機、輸送帶、破碎機、磁選機等機器設備，收受廢棄物產源為R-0701廢木材，允收標準為單一材質木材，廢棄物產源適用上揭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業建）、共通性等再利用管理辦法，「再利用」主要產品為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種類：14007木屑、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因此，原告「再利用」之廢木材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而不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此有原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可稽(本院卷二第99-139頁)。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等，業如上述，已非屬單一材質木材，復於收受後僅為破碎程序，未經篩選、分類，而逕自棄置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肆、五、自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範圍。
四、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違法行為事實，即該當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不依規定清除廢棄物」要件，應負清除之「行為責任」。
(一)廢清法71條第1項負清除處理責任之要件：廢清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又依上開肆、一、(七)廢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可知，依該條項規定責令其清除、處理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之對象，除污染行為人外，尚及於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適用時，應以污染行為人為優先追索的對象，但污染行為人無法確定或不能追索時，即應由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負擔清除、處理之責任。 
(二)事實認定:
　　許寶仁為址設○○市○○區溪岸路4之1號之原告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奕騰為登記負責人，劉子浚為董事，其等黃協有，及洪森、楊政儒、林軒禾、謝榮宗等均明知原告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且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取得許可文件受託處理廢棄物，依法不得實質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均知悉原告之再利用登記之項目為對廢木材（許可類別為公告/附表再利用，再利用廢棄物「R701廢木材」、再利用用途「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使用用途：作為燃料使用）為再利用，不論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物，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且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利用用途僅限作為燃料及燃料原料，而不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如將再利用產品清除至農地加以棄置，並對外虛稱作為堆肥使用，斷不可能合於再利用產品之用途規範。詎其等為圖以「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做為包裝，不法牟取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竟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林奕騰出面與另有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犯意洪森，謀議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洪森即於109年12月7日在彰化縣二林鎮建興街41號1樓申設「鴻森園藝有限公司」（下稱鴻森公司），意在對外宣稱係成立園藝公司，須使用堆肥云云，作為掩護，以俾其向原告收取原告端廢棄物。棄置場所部分，則推由洪森向不知情之土地所有權人吳萬寶等人承租系爭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場所（下稱鴻森棄置場），林奕騰、許寶仁並指示林軒禾駕駛其名下之車牌號碼KLJ-9087號自用曳引車附掛HE-765號半拖車載運混有廢塑膠、棧板、木板等廢棄物之原告端廢棄物，至鴻森棄置場棄置。林奕騰、許寶仁、黃協有與洪森、楊政儒、謝榮宗共同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黃協有與林奕騰、許寶仁接洽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黃協有即聯繫楊政儒指示謝榮宗，自龍井破碎場及原告公司內將原告端廢棄物載運至鴻森棄置場等情。上開事實：
 1、業據張議聰（刑案一審卷七第274-275頁）、許寶仁（刑案偵9855卷二第71-73、89-97頁）蔡盛宏即蔡錦泓（刑案卷八第53-63頁、第73頁）、黃協有（刑案卷八第399-411頁）、潘旗月（刑案卷八第494-512頁）於刑案陳述及為證，並有彰化地院勘驗扣案許寶仁手機內（「LINE群組名稱：端木New Team⑸」及暱稱Summer（即許寶仁）於端木New Team⑸群組為多次貼出對帳單及內容、畫面、擷圖，並經林奕騰辨識在110偵9855卷二第99至139頁的端木NEW TEAM群組內容由手機直接翻拍的圖片確為許寶仁與所有人之對話內容（刑案偵9855卷二第99-139頁）（刑案院卷七第298-310頁）足佐，並有上開刑案一審判決足稽。
 2、林奕騰於刑案偵查略稱：「……我們公司生產的木屑可以做燃料使用，但不可以做改良土使用。我有把公司的木屑送到鴻森園藝……公噸賣100元。（運費多少？）答：看距離遠近，4000至8000都有，每車約10公噸，1公噸運費400到800元都有，看遠近。（那你們端木公司為何要賠本幫客戶做生意？）答：因為我們後端全部都是用貼錢的，我們貼錢給客戶請客戶幫我們處理。（所以鴻森園藝等客戶向你們購買產品的契約及交易都是假的，實際上是你們貼錢給他們請他們們處理？）答：我不知道算不算。我是端木公司負責人，許寶仁是前負責人。（提示6月17日端木群組LINE訊息，你是否在在端木群組傳訊息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土尾拿新的磅單自己做紀錄就好，不要給運輸或是任何人。那個都是犯罪證據』？）答：是我傳的。（傳訊息的目的要給誰看？）答：黃仕翰還有群組内所有的人。（群組除了黃仕翰外還有誰?）答：還有許寶仁、李長育、潘旗月、我、朱志斌。（為何要在群組内傳上開訊息？）答：我在訊息内講的土尾是講鴻森園藝這類拿去做培養土使用的。……（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等人是否也知道你是做違法的？）答：他們都知道。（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參與部分？）答：我需要匯錢給拖車，拖車需要現金，許寶仁會交代潘旗月或是黃士翰會匯款給我或是拿錢給我，就是給我拖車費用。……（龍井棄置場現場機具是誰的？）答：蔡錦泓的，1台柽手、1台粉碎機、1台曳引車頭……（端木的破碎機也會一起運作？）答：對。（去鴻森園藝的貨車也會去烏日的端木公司裡面載？）答：對，也會去龍井載。……（發給違法出貨司機的薪水也是經過許寶仁同意？）答：許寶仁知道。（知道什麼？）答：知道錢是要將混合廢木料載去土尾的。……（你是給洪森結多少車）答：去鴻森的車次，我只有叫林軒禾去載，就只有林軒禾跟我請款的車次。（洪森有無另外派車去你那裡載？）有，他有派車到烏日和龍井的端木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電卷DOC_022、第5-65頁），復有上揭群組訊息截圖可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99-111、113-139頁），足見原告公司許寶仁、林奕騰及相關人員潘旗月、黃士翰等均知悉、參與上開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收取廢棄物，並載運至原告烏日廠或蔡錦泓龍井廠破碎後，再委託司機載至系爭土地棄置等事實。許寶仁於刑案偵訊略稱：「公司負責人是林奕騰，其他股東有劉子浚、……（你是否是主要有決策的股東？你是否是主要決策者？）大家都是決策者…（林奕騰在端木LINE群組上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還說這些都是犯罪證據，是什麼意思？）答：這些有沒有發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申報一定沒有。……（李長育在端木的LINE群組寫到『我是說髒的去土尾，乾淨的去是浪費，迪隆沒差』是什麼意思？）答：迪隆混到髒的也沒關係，至於他說的髒去土尾這句話我不知道，這要問林奕騰或是李長育。（什麼叫混到髒的？）答：譬如木頭裡面有油漆，或是整個是拆裝潢的，就是比較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69-99頁），足見原告公司內部相關人員均知悉原告公司收受含有油漆、拆裝潢之廢木材混合物，未經合法再利用，而須另外支付補貼費用清除處理，竟將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於棄置系爭土地。潘旗月(即原告公司會計)刑案偵查略稱：「（端木公司的實際經營人是誰？）答 ：林奕騰跟許寳仁，是合作關係，帳面上的經營人是林奕騰，我主要聽命於許寶仁。（端木公司管錢管帳的是誰？）答：在烏日端木公司現場收錢及付款的都是黃仕翰，如果端木公司的客戶需要我們匯款或匯款給我們，或我們公司開支票都由我處理。如果是現金的部分都是現場工作人員黃仕翰負責……雖然我們出貨給興鑫，但實際上我們是出貨給興鑫處理，所以是我們付錢給他們。……（所以你們開的一噸1元的發票是假的，因為事實上並沒有這筆費用？）答：對，事實上是我們付錢給他們處理，我們一噸要付500元讓他們處理。……（所以端木公司出木屑到外面是否都要付錢給別人處理？）答：是。（無其他客戶向你們購買木屑或其他處理過的產品？）答：都沒有，全部都是我們要付錢。」（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09-223頁），益徵原告公司由林奕騰、許寳仁共同決策，內部人員均知悉原告對外以再利用機構名義收費取得系爭廢棄物，未合法再利用，而須另支付處理費清除處理，棄置系爭土地。黃仕翰於刑案偵訊略稱：「(在端木負責什麼業務?)收取現金及登記日記帳。……林奕騰跟許寶仁會去確認這個月所有的運費的情況……（所有運廢木材來的客戶，廢木材是否有經過分類後再運出去？）答：只有樹枝有分開。密集板大部分都是有大豐環保公司載來的。（是誰跟你們的再利用產品接洽？）答：林奕騰，其他股東也可能各自接洽。我就是負責在場内……每趟車約給司機二、三萬應該有。每趟車可以載12、13公噸。……（有沒有說要你做堆肥？）答：有，這是林奕騰口頭跟我說，業主那我不知道他們要拿去幹嘛，我跟環保局申報時只寫對象名字及他們給我的地址。因為選項上沒有堆肥，所以我沒辦法勾堆肥，上面只有木屑及其他木製品。（你覺得你們用途和廢清書有符合嗎？）答：沒有。（端木公司這裡有沒有辦法看到要補貼給司機或是交通公司費用的相關單據？）答：沒有辦法。（在現場的木棧板和廢電視櫃、家俱也都是進入廠内破碎再交給司機運出嗎？）答：對。都是同一個流程並沒有差別。」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83-291頁），亦堪認原告公司收受廢木材混合物，明知該廢棄物無法作堆肥使用，仍為與核准之再利用廢清書不符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行為。
 3、綜上，足證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依法不得實質受託處理廢棄物，卻由上開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與前揭洪森、黃協有等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進而將系爭廢棄物棄置於系爭土地。
(三)原告公司應負行為責任：
 1、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或土地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又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
 2、本件行為態樣既係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協力，將不符合進鍋爐焚燒之廢木材混合物，以堆肥為幌子，大量收受、載運、棄置廢木材混合物賺取不法利益，以其規模及時間來看，明顯係原告公司主要經營業務，顯非原告公司名義、實質負責人林奕騰、許寶仁之個人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告公司自應就此負責，即難認僅屬名義負責人林奕騰個人所為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確有上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行為，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至被告核准林奕騰、蔡盛宏二人所提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此因林奕騰、蔡盛宏亦同屬違反廢清法之污染行為人，自亦得命其負清除之責，惟此無礙系爭廢棄物實際上係由原告公司以再利用機構名義對外收受清除處理之事實，而應就此負終端清理之責任。　　
四、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應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並無違誤：
(一)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倘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限期清除處理。由於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將來究採何種清除處理方法、其所採清除處理方法是否可行、其完成清除處理之合理期限若干，涉及事業履行該清除處理義務之客觀能力及主觀意願，均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決定前，須先審酌之事項。是以，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先行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提報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以便依處置計畫書評估其履行清除處理義務之可行性，實係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前階段行政行為，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之規範意旨相符。從而，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得以該規定為法律依據，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限期提出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
(二)原告上揭行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核已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4項規定，自應就系爭廢棄物負有清除之責任。至系爭土地遭棄置之廢木材混合物有二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此有稽查照片可稽（本院卷一第335頁），即已足以「明確、特定」，又原處分內容第七點所估算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清除處理費用每公噸15,000元，亦有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所出具111年5月10日之估價單核算（本院卷一第337頁），參諸原告對被告關於下述已為部分清除數量之認定亦無爭執，堪認上開認定方式有據且得明確、特定，且此部分核其性質上僅屬原處分「觀念通知」部分，是被告依據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並無違誤。
(三)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原則上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依兩造所陳，本件縱林奕騰及蔡盛宏已將系爭廢棄物「部分清除」，惟被告於111年6月8日原處分作成時，原告既尚未為上開部分清除，依照前揭說明，自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並以上開認定數量為準，認原處分係屬合法。至上開現狀已部分清除之情形，僅會影響日後是否代為清除、處理之範圍，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認定，而與本件認定無涉。
(四)原告另主張依刑案一審判決，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等語。惟查，黃協有為另案刑事被告，所稱涉載運次數涉及其犯行輕重（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一，電卷DOC_004，第261頁），是黃協有所稱載運之車次是否確如黃協有所述，已非無疑。又林軒禾於刑案偵查時稱：「（你是否有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共幾次？）答：有，約40次左右。（你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是受何人所託？）答：是受端木環保科技的負責人林奕騰所託。端木環保烏日場載運重量約11-12公噸重，從興鑫環保有限公司載重某約15-16公噸重，因為2場的挖土機大小不同，壓實的力道不同…我大概1個月會跟林奕騰結算一兩次運費，到我離職前，幫林奕騰跑大概40趟」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卷七，電卷DOC_010第47-57頁），即載運原告廢棄物至系爭土地上者除黃協有外尚有林軒禾，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採。再刑案被告洪森刑事偵查中略稱：「……我目前在○○縣○○鎮○○段496至503及503-1地號鴻森園藝堆置場，囤放的木屑就是向他購買而有資金往來。鴻森公司的原料上游就是端木公司，我與端木公司、正大磊公司有簽署木屑買賣合約，但目前只有跟端木公司有實際交易，（你現場廢木材混合物都是從端木來的？）答：對，是烏日還是龍井來的我不清楚。（鴻森棄置場只有端木的廢木材混合物會進去？）答：對」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五，電卷DOC_008，第403-505頁），亦即，系爭土地廢棄物確均係由原告所清除、處理而棄置，是縱本件相關刑案僅查獲司機黃協有、林軒禾而未能查獲其他載運司機，致有原告上揭所指不吻合情形，仍無足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原告所指另案部分:原告所指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及被告111年9月19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甲證1、甲證3），均係原告公司另案於○○縣○○鄉○○段土地所為棄置行為，核與本件無關，又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處分書（甲證4）及聲請函調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案卷等，亦屬原告另案棄置行為，亦與本件無關，自均無再予調閱相關該案卷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柒、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林　昱　妏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1年度訴字第278號
民國113年10月1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鼎翔              
訴訟代理人  鄭崇煌  律師
被      告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代  表  人  江培根              
訴訟代理人  洪晁瑋              
            邱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廢棄物清理法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0月17日府行訴字第111033537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爭訟概要：
(一)事實概要：被告於民國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縣○鎮○○段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3-1地號等9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案經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偵辦，經調查後以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清理機構，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惟其前負責人林奕騰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宣稱可以合法再利用方式處理廢木材，違法對外收取不特定人委託清理系爭廢木材混合物，於110年9月24日以110年度偵字第9843號、第9844號、第9845號、第9853號、第9854號、第9855號、第9858號、第9870號、第10300號起訴書（下稱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提起公訴。
(二)程序歷程：被告依據上揭起訴書以110年11月24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0號函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被告審酌事實證據及原告陳述意見後，認原告雖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對廢木材再利用）之事業，惟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將不符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系爭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屬於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依法負有清除責任，以111年6月8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送被告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貳、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原告說明事實如下：
 1、被告認為原告公司前負責人林奕騰對外收受廢木材混合物，並棄置於系爭土地，故原告負有清理義務，惟依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蔡錦泓證述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下稱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林奕騰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內容（甲證2），足證原告公司非實際行為人，被告以原告為提送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之處分對象，於法有違：
 (1)原告董事張議聰已就林奕騰身為原告前董事長受託處理原告事務，本應維護原告之利益，竟基於背信之犯意，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私自與「興鑫環保有限公司」（下稱興鑫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嗣後更名為蔡盛宏）合作，以原告名義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並賺取每車趟次之清除處理費用後，棄置於系爭土地乙事，提出刑事背信告訴，經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認被告林奕騰違犯背信案件予以起訴處分（甲證1），由該起訴書內容可知，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在彰化縣溪州鄉大同段797地號土地之行為，乃林奕騰個人行為，與原告公司無關，原告因林奕騰之假借行為而為受害人。
 (2)林奕騰於另案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案件（下稱彰化地院刑案一審）111年3月10日準備程序筆錄內容，起訴書犯罪事實三：一、二、四、五皆為林奕騰單方指述，並無其他積極證據，且未提及原告公司與上述事件有關，並明確表示：「林奕騰棄置的體積與重量應以實際上的體積與重量為準。」、「林奕騰已經開始清運廢棄物，龍井部分快要清運完畢，僅剩下約200公公噸，是否以清運的實際數量來認定本件的犯罪事實棄置的數量。」（甲證2第6至7頁、第12至13頁），是系爭廢棄物係林奕騰個人行為，應以林奕騰為命提交清理計畫之對象，始符正確。
 (3)行政罰係為處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實際行為人」，否則違反行政罰法第3條及第4條處罰法定原則。又興鑫公司係獨立法人，與原告非屬同一，被告查處系爭廢棄物究係如何處理及貯存、堆棄置，皆由林奕騰、興鑫公司蔡錦泓私自協議規劃，與原告無關。被告迄今未舉出原告有參與上揭違法行為，顯有未盡調查及舉證義務，單憑第三人陳述即認原告為行為人，過於草率。被告應以林奕騰、興鑫公司為行為人加以裁處，方屬適法。
 (4)徵諸被告111年9月19日函（甲證3）說明四表示「本案林奕騰、蔡盛宏、劉子浚、陳宏志等人雖已提出廢木材處置計畫書，惟自本局111年2月22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迄今，林奕騰等人僅清除68公噸廢木材」等云（甲證3)，足認被告就與本件相同由林奕騰個人為棄置之廢棄物於審核通過林奕騰等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時，亦認定系爭廢棄物為林奕騰等人個人行為所致，而與原告無關，否則何以同意林奕騰以個人名義提出之廢棄物處置計畫。
 (5)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之實際內容究竟為何?成分為何?數量以何標準估算得出?均未見有相關事證及具體說明。縱認原告應提出處理計畫書，被告仍須舉證清理之標的、內容、數量之義務。
 (6)由嘉義地檢署以112年度偵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蔡盛宏與林奕騰在嘉義案件之犯罪時間、手法，與本件彰化案如出一轍，可為本案參考。
 2、系爭土地上堆置物，並非廢棄物：
 (1)依行政院環保署（下稱前環保署）103年8月4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以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致污染環境」一節，就學理上之環境污染，泛指人類行為對於環境介質（例如：空氣、水、飲用水、土壤及地下水等）之不利改變。彰化地院刑案對原告公司起訴法條為廢清法第46條第2項之罪，該罪之構成要件須具備「隨意棄置」「致污染環境」者，惟系爭土地上堆置物均未見經採樣送驗結果確認土壤內含有重金屬或其他有害於土壤之物質，即無污染環境之情形。
 (2)原告公司是合法再利用機構，進貨來源也都是R類。退步言，縱認原告公司需就林奕騰個人行為承擔責任，但系爭土地上之物均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而非廢棄物，當不構成棄置廢棄物行為，亦無提送廢棄物棄置廠址清理計畫之理。
 (3)原告爭執系爭土地上之物為R類，非D類，及現場實際堆置數量，此均會影響清運費用之估定。原告係取得R類之合法再利用機構，依前環保署102年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本院卷二第427頁），清除R類廢棄物時，尚不需取得清除許可證。又R類包含廢木材、廢紙、廢塑膠，原告就R類再利用處理均符合再利用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下稱廢清書）。原告原係取得廢棄物清理許可證之清理機構，既經臺中市政府核准取得再利用檢核許可證及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應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規定辦理（本院卷二第422頁）。又依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證人王則鈞等之證述，足認系爭土地物質為R類可再利用之物。
 3、依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判決書附表二編號25「黃協有：到鹿港大約50幾車次（以認定楊政儒、司機謝榮宗之10趟次計算）；黃協有每趟次向端木、正大磊公司收取13,000元至15,000元處理費」、附表一編號5：「鴻森棄置場，已由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公噸（8、9月合計公噸數），付出費用共2,087,730元」，依上，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原告目前無參與調解之意願。
 4、依臺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足認林奕騰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負責人蔡錦泓合作，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向不特定人收取廢木材混合物。依嘉義地檢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足認林奕騰未取得原告公司同意私下與鑫興環保公司合作，本案與鴻森公司所簽契約所蓋原告公司章與該案相同，適足證明林奕騰擅自以原告公司名義所為。
 5、調查證據：聲請向彰化地院函調閱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向嘉義地檢署調閱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臺中地檢署函調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等關於林奕騰違反廢清法全部卷宗，以查明系爭土地棄置物是否為林奕騰個人行為?原告是否為實際行為人?
二、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參、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意旨略以：
 1、被告於110年3月13日派員會同本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現場發現堆置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根據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端木公司即原告以100元/公噸購買。原告設址於○○市○○區○○路0○0號領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含再利用檢核），但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原告所核准之再利用項目為廢木材（R-0701)，再利用用途為燃料原料，產品品質規範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原告將不符合其產品品質規範及再利用用途之廢木材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等廢木材混合物載運至洪森所承租位於彰化縣系爭土地上，涉及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3款，並移請警方協助偵辦。
 2、依廢清法第36條、第39條規定，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10條規定，原告領有廢清書登載公告行業別為再利用機構，故原告應依前述規定從事廢棄物貯存及再利用之行為。再依廢清法第2條之1第3款規定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為廢棄物，依同法第31條、第41條規定，原告收受不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晝書所載標準之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廢塑膠、隔熱棉之廢木材混合物（D-0799)，載運至系爭土地棄置，明顯與原告之廢清書所載「R-0701廢木材再利用作為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品質規範或說明：單一廢木材（無其他材質）、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不同，核其性質屬廢棄物，另原告並未依廢清法第41條規定取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自不得收受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法第41條、第46條，已由彰化地檢署偵查起訴，並經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17號刑事判決。被告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境二次污染，爰依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定，以原處分限期命原告於111年6月24日前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被告核備後盡速辦理清理事宜。原告不依規定再利用行為，棄置廢木材混合物，即為廢棄物，原告及洪森均應負清理責任，原告為該條文所稱「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之適用對象，洪森屬「容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使用人」，均負清理責任。
 3、原告主張該批廢棄物棄置行為係屬前負責人林奕騰之個人行為，且原告已變更負責人，相關清理義務與原告無關乙節：
 (1)按法人及自然人為不同之權利義務主體，兩者均得獨立享有權利或負擔義務。惟法人本質上並無手足可親自為法律行為或事實行為，而需藉由其代表人、管理人為之，此時，基於法人實在說，該代表人代表法人所為之行為，即應視為法人本身之行為，而由法人承受。而公司既為法人，在法律上被認為係獨立之個體，且依公司法第208條第3項規定，董事長係公司之代表人，而依同法條第6項準用同法第57條、第58條規定之結果，董事長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公司對於董事長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準此，董事長代表公司以公司名義於執行職務範圍所為營業事務之行為，即為公司之行為，該權利義務即歸屬該公司（法人）而非負責人本人（自然人），故公司應負自己之責任。
 (2)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約4,900立方米，重量約1,960公噸，經訴外人洪森表示係向原告購買，有被告110年3月13日及110年8月3日環境稽查工作紀錄（乙證3)。次查彰化地檢署有關本件違反廢清法事件及臺中地檢署有關林奕騰背信案件（背信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1490號刑事判決公訴不受理）之起訴書均載明，本件係由原董事長林奕騰「以端木公司名義」對外收受廢木材並為棄置之行為，其既為原告時任董事長，其對於公司營業上之一切事務有辦理之權，而原告屬經核准再利用廢木材之事業，林奕騰以公司名義收受廢木材而載運之行為，以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察，於形式上仍係公司業務範圍內之行為，其代表人之行為即等同於原告之行為，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效力即歸屬於原告。又彰化地檢署起訴書，證據清單內容指出原告股東會討論大綱提及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情事及開立給同案被告賴世富之統一發票，且指出原告因上述行為而獲有犯罪所得，顯見原告有涉案，依法負有清除責任。起訴書亦指出原告係向不特定人收受廢棄物非法堆置於原告公司人員承租坐落於臺中市龍井區竹坑小段556地號土地及其上之鐵皮工廠內，再載運至本案系爭土地棄置。
 (3)原處分依廢清法第71條命清理義務人即原告限期清除處理，核其義務內容係以除去因違法所生危害狀態為目的，不具裁罰性，故非屬行政罰（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663判決參照）。
 4、原告所領廢清書（乙證5、乙證9)說明如下：
 (1)依廢清法第31條規定及及環境部公告之「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規定(乙證8)，原告係屬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再利用機構），應提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乙證9為原告109年9月廢清書、乙證5為111年5月廢清書。
 (2)乙證9廢清書三之二再利用檢核欄所載「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造業），共通性」，係依廢清法第39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以廢木材（R-0701）為例，目前主管機關已訂定之管理方式有：經濟部公告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編號二（乙證10)、交通部公告之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一中編號一（乙證11）、內政部公告之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項目（乙證12）；廢清書三之一所載主要原物料及添加物之種類及用量，主要原料R-0201廢塑膠及R-0601廢紙係環境部公告之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及編號四之項目（乙證13）。
 5、本案棄置廢棄物數量及金額計算說明如下：(乙證6）
 (1)現場廢棄物有兩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
 (2)經被告洽詢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該公會於111年5月10日出具估價單，廢木材混合物(D-0799)之清除處理費每公噸1萬5,000元，加計5%稅額共1萬5,750元。
 6、目前清理進度：林奕騰及蔡盛宏於112年4月18日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被告112年4月27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核准（本院卷一第349-380頁），其二人於112年8月8日開始清運，共18車次，累計清運量為256.22公噸之廢木材（本院卷一第407-449頁），復於112年11月23日陳報已清除575.91公噸（含前次256.22公噸）、D-0599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0.27公噸（本院卷二第29-75頁）。被告於112年11月30日函請二人儘速完成清理作業，並告知相關行為人廢木材清運再利用合約書已屆期，請另案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予被告，經同意後依規辦理清理作業（乙證16、乙證20）。目前現場廢棄物扣除已清理數量，尚餘約1,400餘公噸。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肆、應適用之法規範：
一、廢棄清理法
(一)第2條：「（第1項）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第2項）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第2條之1：「事業產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
(三)第31條：「（第1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之事業，應於公告之一定期限辦理下列事項：……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廢棄物之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輸入、過境或轉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第3項）第一項第一款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之審查作業、變更、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環保署據此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管理辦法」第13條規定：「指定公告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進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之行為。」及公告訂定「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第1點第19款：「一、指定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以下簡稱指定公告事業)：(十九)再利用機構：指收受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農工商廠（場）。……」
(四)第36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第2項)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五)第39條：「（第1項）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第2項）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但涉及二個以上目的事業共通性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統一訂定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據此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有「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編號二、廢木材」（本院卷二第137頁以下即乙證10）、「交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之附表一「編號一、廢木材」（本院卷二第227頁以下即乙證11）、「營建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編號一廢木材（板、屑）」（本院卷二第233頁以下即乙證12），並規定再利用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規定，及再利用後之剩餘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辦理。
(六)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
(七)第71條第1項：「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二、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
(一)第1條：「本標準依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6條第2項規定訂定之。」
(二)第2條第2款、第3款及第4款：「本標準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二、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三、處理：指下列行為：（一）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二）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三）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四、清理：指貯存、清除或處理事業廢棄物之行為。」
三、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表：「廢棄物代碼：D-0799廢棄物名稱：廢木材混合物。備註：非屬公告回收或再利用廢木材或其混合物。」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再生資源項目：「廢棄物代碼：R-0701廢棄物名稱：廢木材。備註：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木質電桿、木質橫擔或枕木）。但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之(經濟部、通傳會)。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交通部）事業產生之廢木材（板、屑）（營建署）。」
四、原告援引之前環保署102年09月27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釋業經前環保署109年9月25日環署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廢止。　　
五、綜上規定，再利用機構係廢清法第31條規定指定公告之事業，應依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進行廢棄物貯存清除再利用等程序。經核准以R-0701廢木材為廢棄物來源所為再利用程序，如合法收受R-0701廢木材，惟未依核准之廢清書內容為再利用，違反廢清法第31條、第36條、第39條之規定，如未取得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收受非屬R-0701廢木材，即違反廢清法第41條之規定，違反上揭規定之事業或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即有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所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情事。
伍、本院判斷：
一、本件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業經兩造各自陳述在卷，並有下列證據足佐：
(一)原處分（本院卷一第85-88頁）、訴願決定書。
(二)被告110年3月13日及同年8月3日稽查工作紀錄（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彰化地檢署起訴書（本院卷一第197-291頁）、彰化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7號刑案判決（下稱刑案一審判決，本院卷二第333-412頁，卷三第9-63頁）。
(三)本院業依職權調閱上開彰化地檢署偵查卷及彰化地院刑案一審卷之電子檔案。
二、系爭土地上棄置之廢棄物，屬廢棄物代碼D-0799之廢木材混合物，非屬R-0701之廢木材：
    本件係被告於110年3月13日、8月3日派員會同彰化縣警察局至訴外人洪森承租之系爭土地進行稽查，發現系爭土地上遭堆置夾雜密集板、油漆合板等廢木材混合物（廢棄物代碼：D-0799，下稱系爭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代碼D-0599)、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現場實際丈量場內堆置廢木材混合物體積總計約為4900立方米，經洪森表示該批廢棄物係向原告購買，並由原告負擔車輛載運費用，欲將該批廢木材混合物製程為廢木材成堆(碳化後)+尿素物→篩選雜物→成品(培養土），後續成品將自行使用等語，被告以依據經濟部再利用管理辦法廢木材規定，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用途有機栽培介質原料(限不含經油漆、防腐劑處理之廢木材、板、屑），且洪森未依肥料管理法及相關法規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製造、販賣肥料登記證，且現場無有效抑制其逸散及除臭之措施，亦無酸酵之相關設備，現場尚混合上述其他事業廢棄物等情，涉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1項規定，乃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等情，有歷次稽查紀錄及稽查照片附卷可稽（訴願卷第110-113頁、本院卷一第121-128、323-333頁），足證堆置於系爭土地上係D-0799廢木材混合物，非屬公告可再利用之R-0701廢木材，又上開現場未備有任何與堆肥相關之程序、措施、設備，系爭廢木材混合物顯屬未經再利用而遭棄置、喪失經濟利用價值，依前揭說明，自屬事業廢棄物。
三、原告於系爭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容範圍：
    原告址設○○市○○區○○路0○0號（下稱原告烏日廠），係經臺中市政府核准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依其109年（西元2020年）9月29日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所載，場內設有震動篩、攪拌機、輸送帶、破碎機、磁選機等機器設備，收受廢棄物產源為R-0701廢木材，允收標準為單一材質木材，廢棄物產源適用上揭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營業建）、共通性等再利用管理辦法，「再利用」主要產品為粉碎後為直徑3-5公分之碎片、種類：14007木屑、使用用途限制作為燃料使用。因此，原告「再利用」之廢木材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利用用途僅限作為燃料及燃料原料，而不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此有原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可稽(本院卷二第99-139頁)。本件系爭土地上之廢木材混合物，尺寸大約為5公分至10公分，夾雜土木建築廢棄物、塑膠、鐵材、拆除後三合板夾板之塑膠貼合片及大量塑膠貼合片碎片、吸音隔熱棉等，業如上述，已非屬單一材質木材，復於收受後僅為破碎程序，未經篩選、分類，而逕自棄置系爭土地，依上開說明肆、五、自非屬原告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範圍。
四、原告確有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違法行為事實，即該當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不依規定清除廢棄物」要件，應負清除之「行為責任」。
(一)廢清法71條第1項負清除處理責任之要件：廢清法第1條規定：「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又依上開肆、一、(七)廢清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可知，依該條項規定責令其清除、處理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之對象，除污染行為人外，尚及於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適用時，應以污染行為人為優先追索的對象，但污染行為人無法確定或不能追索時，即應由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負擔清除、處理之責任。 
(二)事實認定:
　　許寶仁為址設○○市○○區溪岸路4之1號之原告端木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林奕騰為登記負責人，劉子浚為董事，其等黃協有，及洪森、楊政儒、林軒禾、謝榮宗等均明知原告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且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主管機關取得許可文件受託處理廢棄物，依法不得實質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並均知悉原告之再利用登記之項目為對廢木材（許可類別為公告/附表再利用，再利用廢棄物「R701廢木材」、再利用用途「燃料原料或燃料」、再利用主要產品使用用途：作為燃料使用）為再利用，不論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之再利用管理辦法規定，其所再利用之木質類事業廢棄物，來源需屬經公告可直接再利用之R類事業廢棄物；且再利用產品規格限定為直徑3至5公分，再利用用途僅限作為燃料及燃料原料，而不包括作為堆肥、培養土使用，如將再利用產品清除至農地加以棄置，並對外虛稱作為堆肥使用，斷不可能合於再利用產品之用途規範。詎其等為圖以「廢棄物再利用行為」做為包裝，不法牟取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竟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林奕騰出面與另有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犯意洪森，謀議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洪森即於109年12月7日在彰化縣二林鎮建興街41號1樓申設「鴻森園藝有限公司」（下稱鴻森公司），意在對外宣稱係成立園藝公司，須使用堆肥云云，作為掩護，以俾其向原告收取原告端廢棄物。棄置場所部分，則推由洪森向不知情之土地所有權人吳萬寶等人承租系爭土地，供作非法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場所（下稱鴻森棄置場），林奕騰、許寶仁並指示林軒禾駕駛其名下之車牌號碼KLJ-9087號自用曳引車附掛HE-765號半拖車載運混有廢塑膠、棧板、木板等廢棄物之原告端廢棄物，至鴻森棄置場棄置。林奕騰、許寶仁、黃協有與洪森、楊政儒、謝榮宗共同基於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聯絡，由黃協有與林奕騰、許寶仁接洽棄置原告端廢棄物之事宜後，黃協有即聯繫楊政儒指示謝榮宗，自龍井破碎場及原告公司內將原告端廢棄物載運至鴻森棄置場等情。上開事實：
 1、業據張議聰（刑案一審卷七第274-275頁）、許寶仁（刑案偵9855卷二第71-73、89-97頁）蔡盛宏即蔡錦泓（刑案卷八第53-63頁、第73頁）、黃協有（刑案卷八第399-411頁）、潘旗月（刑案卷八第494-512頁）於刑案陳述及為證，並有彰化地院勘驗扣案許寶仁手機內（「LINE群組名稱：端木New Team⑸」及暱稱Summer（即許寶仁）於端木New Team⑸群組為多次貼出對帳單及內容、畫面、擷圖，並經林奕騰辨識在110偵9855卷二第99至139頁的端木NEW TEAM群組內容由手機直接翻拍的圖片確為許寶仁與所有人之對話內容（刑案偵9855卷二第99-139頁）（刑案院卷七第298-310頁）足佐，並有上開刑案一審判決足稽。
 2、林奕騰於刑案偵查略稱：「……我們公司生產的木屑可以做燃料使用，但不可以做改良土使用。我有把公司的木屑送到鴻森園藝……公噸賣100元。（運費多少？）答：看距離遠近，4000至8000都有，每車約10公噸，1公噸運費400到800元都有，看遠近。（那你們端木公司為何要賠本幫客戶做生意？）答：因為我們後端全部都是用貼錢的，我們貼錢給客戶請客戶幫我們處理。（所以鴻森園藝等客戶向你們購買產品的契約及交易都是假的，實際上是你們貼錢給他們請他們們處理？）答：我不知道算不算。我是端木公司負責人，許寶仁是前負責人。（提示6月17日端木群組LINE訊息，你是否在在端木群組傳訊息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土尾拿新的磅單自己做紀錄就好，不要給運輸或是任何人。那個都是犯罪證據』？）答：是我傳的。（傳訊息的目的要給誰看？）答：黃仕翰還有群組内所有的人。（群組除了黃仕翰外還有誰?）答：還有許寶仁、李長育、潘旗月、我、朱志斌。（為何要在群組内傳上開訊息？）答：我在訊息内講的土尾是講鴻森園藝這類拿去做培養土使用的。……（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等人是否也知道你是做違法的？）答：他們都知道。（許寶仁、潘旗月、黃士翰參與部分？）答：我需要匯錢給拖車，拖車需要現金，許寶仁會交代潘旗月或是黃士翰會匯款給我或是拿錢給我，就是給我拖車費用。……（龍井棄置場現場機具是誰的？）答：蔡錦泓的，1台柽手、1台粉碎機、1台曳引車頭……（端木的破碎機也會一起運作？）答：對。（去鴻森園藝的貨車也會去烏日的端木公司裡面載？）答：對，也會去龍井載。……（發給違法出貨司機的薪水也是經過許寶仁同意？）答：許寶仁知道。（知道什麼？）答：知道錢是要將混合廢木料載去土尾的。……（你是給洪森結多少車）答：去鴻森的車次，我只有叫林軒禾去載，就只有林軒禾跟我請款的車次。（洪森有無另外派車去你那裡載？）有，他有派車到烏日和龍井的端木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電卷DOC_022、第5-65頁），復有上揭群組訊息截圖可證（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99-111、113-139頁），足見原告公司許寶仁、林奕騰及相關人員潘旗月、黃士翰等均知悉、參與上開以原告公司名義對外收取廢棄物，並載運至原告烏日廠或蔡錦泓龍井廠破碎後，再委託司機載至系爭土地棄置等事實。許寶仁於刑案偵訊略稱：「公司負責人是林奕騰，其他股東有劉子浚、……（你是否是主要有決策的股東？你是否是主要決策者？）大家都是決策者…（林奕騰在端木LINE群組上說『以後土尾開單内帳就可以，不要把單子給運輸，是很想被抓喔』，還說這些都是犯罪證據，是什麼意思？）答：這些有沒有發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申報一定沒有。……（李長育在端木的LINE群組寫到『我是說髒的去土尾，乾淨的去是浪費，迪隆沒差』是什麼意思？）答：迪隆混到髒的也沒關係，至於他說的髒去土尾這句話我不知道，這要問林奕騰或是李長育。（什麼叫混到髒的？）答：譬如木頭裡面有油漆，或是整個是拆裝潢的，就是比較髒。」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69-99頁），足見原告公司內部相關人員均知悉原告公司收受含有油漆、拆裝潢之廢木材混合物，未經合法再利用，而須另外支付補貼費用清除處理，竟將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於棄置系爭土地。潘旗月(即原告公司會計)刑案偵查略稱：「（端木公司的實際經營人是誰？）答 ：林奕騰跟許寳仁，是合作關係，帳面上的經營人是林奕騰，我主要聽命於許寶仁。（端木公司管錢管帳的是誰？）答：在烏日端木公司現場收錢及付款的都是黃仕翰，如果端木公司的客戶需要我們匯款或匯款給我們，或我們公司開支票都由我處理。如果是現金的部分都是現場工作人員黃仕翰負責……雖然我們出貨給興鑫，但實際上我們是出貨給興鑫處理，所以是我們付錢給他們。……（所以你們開的一噸1元的發票是假的，因為事實上並沒有這筆費用？）答：對，事實上是我們付錢給他們處理，我們一噸要付500元讓他們處理。……（所以端木公司出木屑到外面是否都要付錢給別人處理？）答：是。（無其他客戶向你們購買木屑或其他處理過的產品？）答：都沒有，全部都是我們要付錢。」（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09-223頁），益徵原告公司由林奕騰、許寳仁共同決策，內部人員均知悉原告對外以再利用機構名義收費取得系爭廢棄物，未合法再利用，而須另支付處理費清除處理，棄置系爭土地。黃仕翰於刑案偵訊略稱：「(在端木負責什麼業務?)收取現金及登記日記帳。……林奕騰跟許寶仁會去確認這個月所有的運費的情況……（所有運廢木材來的客戶，廢木材是否有經過分類後再運出去？）答：只有樹枝有分開。密集板大部分都是有大豐環保公司載來的。（是誰跟你們的再利用產品接洽？）答：林奕騰，其他股東也可能各自接洽。我就是負責在場内……每趟車約給司機二、三萬應該有。每趟車可以載12、13公噸。……（有沒有說要你做堆肥？）答：有，這是林奕騰口頭跟我說，業主那我不知道他們要拿去幹嘛，我跟環保局申報時只寫對象名字及他們給我的地址。因為選項上沒有堆肥，所以我沒辦法勾堆肥，上面只有木屑及其他木製品。（你覺得你們用途和廢清書有符合嗎？）答：沒有。（端木公司這裡有沒有辦法看到要補貼給司機或是交通公司費用的相關單據？）答：沒有辦法。（在現場的木棧板和廢電視櫃、家俱也都是進入廠内破碎再交給司機運出嗎？）答：對。都是同一個流程並沒有差別。」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5號卷二第283-291頁），亦堪認原告公司收受廢木材混合物，明知該廢棄物無法作堆肥使用，仍為與核准之再利用廢清書不符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行為。
 3、綜上，足證原告公司僅為向臺中市政府申設之再利用機構，並非「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申設之民營事業廢棄物處理機構，依法不得實質受託處理廢棄物，卻由上開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與前揭洪森、黃協有等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進而將系爭廢棄物棄置於系爭土地。
(三)原告公司應負行為責任：
 1、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縣(市)主管機關得命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或土地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又所謂清除係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者，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
 2、本件行為態樣既係由原告公司實際負責人、名義負責人及公司內部員工等協力，將不符合進鍋爐焚燒之廢木材混合物，以堆肥為幌子，大量收受、載運、棄置廢木材混合物賺取不法利益，以其規模及時間來看，明顯係原告公司主要經營業務，顯非原告公司名義、實質負責人林奕騰、許寶仁之個人行為，依前揭說明，原告公司自應就此負責，即難認僅屬名義負責人林奕騰個人所為而與原告無涉。原告既確有上開「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之行為，自負有清除處理該廢棄物之義務。至被告核准林奕騰、蔡盛宏二人所提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此因林奕騰、蔡盛宏亦同屬違反廢清法之污染行為人，自亦得命其負清除之責，惟此無礙系爭廢棄物實際上係由原告公司以再利用機構名義對外收受清除處理之事實，而應就此負終端清理之責任。　　
四、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應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並無違誤：
(一)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事業倘有不依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限期清除處理。由於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將來究採何種清除處理方法、其所採清除處理方法是否可行、其完成清除處理之合理期限若干，涉及事業履行該清除處理義務之客觀能力及主觀意願，均為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決定前，須先審酌之事項。是以，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先行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提報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以便依處置計畫書評估其履行清除處理義務之可行性，實係作成「限期清除處理」處分之前階段行政行為，核與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之規範意旨相符。從而，地方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自得以該規定為法律依據，作成命負有清除處理義務之事業限期提出處置計畫書之行政處分。
(二)原告上揭行為「非法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核已違反廢清法第46條第4項規定，自應就系爭廢棄物負有清除之責任。至系爭土地遭棄置之廢木材混合物有二個區塊，長寬高分別115公尺×16公尺×2公尺、51公尺×12公尺×2公尺，體積分別為3,680立方公尺及1,224立方公尺，合計約4,904立方公尺，密度以0.4計算，重量約1,960公噸，此有稽查照片可稽（本院卷一第335頁），即已足以「明確、特定」，又原處分內容第七點所估算系爭土地上廢木材混合物清除處理費用每公噸15,000元，亦有彰化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所出具111年5月10日之估價單核算（本院卷一第337頁），參諸原告對被告關於下述已為部分清除數量之認定亦無爭執，堪認上開認定方式有據且得明確、特定，且此部分核其性質上僅屬原處分「觀念通知」部分，是被告依據廢清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提具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核備，並於清理計畫核准後盡速辦理廢棄物清理事宜，並無違誤。
(三)撤銷訴訟判斷行政處分合法性之基準時，原則上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依兩造所陳，本件縱林奕騰及蔡盛宏已將系爭廢棄物「部分清除」，惟被告於111年6月8日原處分作成時，原告既尚未為上開部分清除，依照前揭說明，自應以原處分作成時之事實狀態及法律狀態，並以上開認定數量為準，認原處分係屬合法。至上開現狀已部分清除之情形，僅會影響日後是否代為清除、處理之範圍，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之認定，而與本件認定無涉。
(四)原告另主張依刑案一審判決，黃協有、林奕騰於系爭土地之廢棄物數量，如以最多之55車次、每車次以最高載運10公噸計算，其二人放置數量為550公噸，然林奕騰已清除575.91公噸，已全數清除完畢，其餘數量自無再由原告清理之理等語。惟查，黃協有為另案刑事被告，所稱涉載運次數涉及其犯行輕重（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一，電卷DOC_004，第261頁），是黃協有所稱載運之車次是否確如黃協有所述，已非無疑。又林軒禾於刑案偵查時稱：「（你是否有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共幾次？）答：有，約40次左右。（你前往鴻森棄置場清倒廢棄木材是受何人所託？）答：是受端木環保科技的負責人林奕騰所託。端木環保烏日場載運重量約11-12公噸重，從興鑫環保有限公司載重某約15-16公噸重，因為2場的挖土機大小不同，壓實的力道不同…我大概1個月會跟林奕騰結算一兩次運費，到我離職前，幫林奕騰跑大概40趟」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卷七，電卷DOC_010第47-57頁），即載運原告廢棄物至系爭土地上者除黃協有外尚有林軒禾，原告上開主張自非可採。再刑案被告洪森刑事偵查中略稱：「……我目前在○○縣○○鎮○○段496至503及503-1地號鴻森園藝堆置場，囤放的木屑就是向他購買而有資金往來。鴻森公司的原料上游就是端木公司，我與端木公司、正大磊公司有簽署木屑買賣合約，但目前只有跟端木公司有實際交易，（你現場廢木材混合物都是從端木來的？）答：對，是烏日還是龍井來的我不清楚。（鴻森棄置場只有端木的廢木材混合物會進去？）答：對」等語（110年度偵字第9853號卷五，電卷DOC_008，第403-505頁），亦即，系爭土地廢棄物確均係由原告所清除、處理而棄置，是縱本件相關刑案僅查獲司機黃協有、林軒禾而未能查獲其他載運司機，致有原告上揭所指不吻合情形，仍無足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原告所指另案部分:原告所指臺中地檢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5256號起訴書及被告111年9月19日彰環廢字第0000000000號函（甲證1、甲證3），均係原告公司另案於○○縣○○鄉○○段土地所為棄置行為，核與本件無關，又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字第5747號、第6495號不起訴處分書（甲證4）及聲請函調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2468號案卷等，亦屬原告另案棄置行為，亦與本件無關，自均無再予調閱相關該案卷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柒、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1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林靜雯
                              法官  郭書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林　昱　妏


